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2487號

原      告  陳志成  

訴訟代理人  賴錫卿律師

            黃永嘉律師

被      告  維林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特別代理人  顧定軒律師

參  加  人  劉美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汪令珩律師

            尹良律師  

複  代理人  鄭景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0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9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參加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參

加人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000,000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

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

定，於法人之代表人、依法令得為訴訟上行為之代理人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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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第52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

告之原法定代理人業於民國113年1月16日死亡，致無人得為

被告為訴訟行為，本院業依原告之聲請，裁定選任顧定軒律

師為被告之特別代理人，代表被告進行訴訟，合先敘明。

二、又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

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參加人於本件訴訟繫屬中，具狀表明其就兩

造間給付票款事件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為輔助被告而聲請參

加訴訟等語，原告既未爭議，而參加人陳明其為被告已歿法

定代理人之繼承人，核尚與前揭規定無不合，應予准許，併

此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執有被告所簽發、付款人均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世貿分

行，而發票日為112年10月27日、票號WT0000000號、票面金額

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之支票1紙（下稱系爭B支票）；及發

票日為112年10月28日、票號WT0000000、票面金額100萬元之

支票1紙（下稱系爭A支票）；系爭A、B支票經前手劉美華背書

轉讓予原告、並經原告於113年1月29日為付款之提示，然經提

示後，竟以存款不足而遭受退票，未獲兌現。

㈡原告取得該系爭A、B支票之緣由，係因被告公司原負責人劉美

華因資金需求而有意向原告借款，為取信於原告，遂提出以被

告公司票、並由劉美華親自背書作為借款之擔保，原告見所貸

與款項有被告公司票及劉美華為其背書之雙重擔保，故而同意

借款予劉美華。原告於112年6月27日自劉美華處取得系爭A、B

支票後，旋即將該2紙支票存入銀行，並於當日及次日分別匯

款100萬元至劉美華之華南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原

告取得系爭A、B支票之原因關係為消費借貸，過程中並無惡意

或重大過失等情事，且係以相當之對價而取得。

㈢系爭A、B支票上之被告與原負責人劉美華之印章、印文、簽名

均為真正。蓋劉美華於112年6月2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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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200萬元，並言明於同年10月28日返還，原告要求劉美華開

立2張支票作為借款擔保，劉美華隨即簽發2紙被告公司票（即

系爭A、B支票），從劉美華傳到Line群組上之支票照片內容以

觀，支票正面發票人欄位上確實蓋有被告之公司大章及原負責

人劉美華之小章。另劉美華於系爭A、B支票背面虛線左側簽署

「刘美華」文字，再傳到line群組上讓原告確認，由此可證系

爭A、B支票背面虛線左側之「刘美華」之簽名為劉美華親簽。

又原告告知劉美華背書之位置錯誤，且需塗銷系爭A、B支票正

面之「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劉美華隨即塗銷系爭A、B支票

正面之「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並於支票背面虛線右側簽署

「刘美華」之文字，上述過程有原告與劉美華之line群組對話

紀錄可稽。因劉美華於系爭A、B支票背面背書，原告要求劉美

華於支票正面受款人欄位上也要簽名，並要求久鼎公司也要在

支票背面共同背書。從Line對話群組中劉美華所傳照片可知，

此時2紙支票正面受款人欄位上已有「劉美華」之簽名，背面

則蓋有久鼎公司大小章之印文，足證2紙支票正面受款人欄位

上之劉美華簽名及支票背面之久鼎公司大小章印文均由劉美華

所為。至於劉美華之簽名前後不一，因劉美華均委由其公司會

計協助開立票據事宜，故支票正面之簽名應係劉美華授權其公

司會計代簽，因而導致簽名前後不一。而依Line截圖內容可

知，劉美華係在原告之要求下，一步步完成簽發之行為，且劉

美華當時為被告公司之負責人，本應有簽發公司票之權限，授

權公司會計在支票正面受款人欄位簽署劉美華之名，亦符合一

般商業習慣。

㈣系爭A、B支票發票人係由被告及其當時法定代理人劉美華共同

用印為之，並由其法定代理人劉美華於刪除禁止背書轉讓之字

樣後加蓋用印，而發票人欄位蓋印之法定代理人印章印文與刪

除禁止背書轉讓字樣上蓋印之印章印文明顯屬於同一顆印章，

應認劉美華係於其代表權限內，以發票人之意蓋用法定代理人

之印章於刪除禁止背書轉讓之字樣，上開刪除禁止背書轉讓之

記載自應有效。再者，受款人欄位之姓名係以文字書寫，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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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印法定代理人劉美華之印章，依據票據全體記載旨趣及社會

通念，系爭A、B支票上「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上蓋印之印章，

形式上足以一眼斷定係發票人即被告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

意，而非受款人劉美華個人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意。又從

Line對話群組中劉美華所傳支票照片時間序可知，系爭A、B支

票之「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係劉美華簽發支票後，依原告要求

背書而塗銷，嗣後再依原告要求於受款人欄上簽名以完成背書

流程，足以證明劉美華係以發票人之意塗銷「禁止背書轉

讓」，再於受款人欄位簽名並於支票背面背書。況倘若禁止轉

讓背書記載之塗銷為無權塗銷，則原告將系爭A、B支票向上海

商業銀行提示時，退票理由應為「22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

轉讓」或「27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簽章」，然系爭

A、B支票之退票理由為存款不足，顯見付款銀行對於支票正面

之禁止轉讓背書記載塗銷，亦認為屬有權塗銷。

㈤原證5之支票存入明細表欄位，其表格及文字均為印刷而成，

顯係截取自原告之支票代收簿之後頁之代收票據明細表，並非

原告手寫製成，其形式上真正，應無疑義。又依銀行支票託收

規定，代收簿或存摺後頁之代收票據明細表各欄位（支票到

期、帳號、票號、金額、發票單位）應詳細填寫。則原證5之

支票存入明細表欄位上之手寫記載，均為原告將系爭A、B支票

存入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時，依上述規定而填寫。而明細表

「收件蓋章」欄位均有銀行承辦人員用印，顯見系爭A、B支票

業經託收銀行確認無訛後存入原告之支存帳戶，益徵支票存入

明細表之記載內容亦具備形式上真正。另從原告之國泰世華銀

行之存摺支出存入明細可知，112年6月27日、28日確實有各自

匯款100萬元之事實。又比對匯款紀錄與存摺支出存入明細內

容可知，原告於112年6月27日自該帳戶匯出100萬元後，帳戶

之可用餘額為577,561元，而原告於112年6月26日第一次匯款

前，存摺之結存金額為1,577,561元，於次日匯款100萬元後之

結存金額則為577,561元而與匯款紀錄之可用餘額相符。而該

帳戶同日亦有一筆託收本交金額805,970元匯入帳戶，故而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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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27日帳戶結存金額為1,383,531元；又原告於112年6月28

日自該帳戶匯出100萬元後，帳戶之可用餘額為383,531元，而

原告帳戶之結存金額亦為383,531元而與匯款紀錄之可用餘額

相符。據此，原證6匯款紀錄之真實性，應無疑義。被告雖對

原證6上所載之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是

否為劉美華所有為爭執，然依原告與劉美華之112年6月27日至

28日Line對話紀錄可知，原告確實於112年6月27日、28日分別

匯款100萬元至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

而匯款原因為劉美華為天母工程乙案向原告借貸。而原告於匯

款後將原證6之匯款紀錄傳至與劉美華之群組後，劉美華旋即

以貼圖「謝謝您」回覆。由此可知，劉美華於原告匯款後隨即

以貼圖回覆，其目的應在於向原告表達已收到款項之意思，顯

見劉美華對於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應

具有支配權限，而可自行運用該帳戶內之資金。

㈥被告雖質疑原證7截圖，對話雙方是否即為原告與劉美華，惟

原證7截圖係摘錄自原告與劉美華間之Line好友聊天室對話紀

錄，而Line使用者須互加Line好友後，才能點擊好友頭像貼圖

開啟聊天室對話。原告與劉美華須依Line通訊軟體之規定於Li

ne上互加好友後，才能透過Line聯繫。因此，原證7截圖之對

話雙方原則上可推定為原告與劉美華。今被告質疑截圖上與原

告對話之人非為劉美華，然上開事實屬於權利障礙事實，依舉

證責任分配之法理，自應由主張權利障礙事實之被告就「截圖

上與原告對話之人非劉美華本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另原

證7第13頁截圖有提及「明天請根在帶16萬過去給您OK？」，

被告質疑豈有未借款前即先還款之理，然劉美華除本件之外，

對原告尚有其他借貸關係存在，且目前亦涉訟中，則上開截圖

內容提及之16萬元，應與原告與劉美華間之其他借貸關係有

關。

㈦從華南商業銀行檢附之存戶印鑑更換(含掛失)申請書上所載劉

美華簽名，其姓氏之筆劃有正體字「劉」字與簡體字「刘」字

二者並存，足徵劉美華簽署自己姓名時會繁簡交替使用，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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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A、B支票正面與背面之劉美華簽名，姓氏部分雖有繁簡字體

之不同，但從上開存戶印鑑更換(含掛失)申請書上之劉美華簽

名有繁簡兩種字體之情形以觀，應可認定系爭A、B支票正面繁

體字簽名與背面簡體字簽名均為劉美華所親簽。次就華南商業

銀行檢附被告公司之歷次存戶印鑑更換（含掛失）申請書與變

更留存印鑑證明等資料，被告公司就其於華南商業銀行設立之

存款帳戶，確實有多次變更印鑑章之事實。末就系爭A、B支票

正面之被告公司大小章印文是否與留存於銀行之印鑑式樣相符

乙事，華南商業銀行雖提供被告公司之歷次存戶印鑑更換（含

掛失）申請書與變更留存印鑑證明等資料，然系爭A、B支票之

發票銀行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世貿分行，而非華南商業銀行，

則華南商業銀行提供之被告公司歷次變更留存印鑑式樣，無從

與系爭A、B支票正面之被告公司大小章印文相互比對。

㈧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113年1月29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則以：

㈠原告主張系爭A、B支票為被告簽發，經轉讓與前手劉美華後，

再背書轉讓予原告，然支票簽立時，被告並未在場，亦未被告

知上開事項，系爭A、B支票之真實性，容有爭議。又該支票上

之「劉美華」簽名前後不一(正面為「劉」，背面為「刘」；

「美」字下方兩撇有所差異；正面「華」字尾端無勾起、背面

「華」字尾端有勾起)，加諸劉美華現已過世，無從釐清系爭

A、B支票上「劉美華」簽名字樣之真偽，故實無從確認系爭

A、B支票上所謂被告、劉美華之印章、印文、簽名之真偽。且

為何同一人於同一天同二張支票上之簽名會有「刘美華」、

「劉美華」之不同情形，甚為可疑。從而，本件被告既否認系

爭A、B支票為其所簽發，依前揭說明，原告就系爭A、B支票之

真正即負有舉證責任。又被告並不知時任董事長劉美華以被告

名義開立系爭A、B支票一事且無涉入事件經過，而原告應當能

輕易說明及證明其取得系爭A、B支票之經過，依誠信原則對原

告課以事案解明義務亦無過苛之情，加諸訴外人劉美華現已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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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故請原告解明本案之相關事實乃屬必要，方能釐清相關事

實及原告取得系爭A、B支票之經過，並能釐清原告有無票據法

第14條惡意或重大過失取得票據，或無對價或以不相當對價取

得票據之情事。

㈡系爭A、B支票上「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之塗銷，因無法證明屬

發票人故意所為，故不影響「禁止背書轉讓」此一記載之效

力，而後取得系爭A、B支票之原告，因無取得票據上權利，自

不得再對被告為票據權利之主張。系爭A、B支票之禁止背書轉

讓記載被劃上一直線以示塗銷，惟其上僅蓋有發票人即時任法

定代理人劉美華之印章印文，而無蓋有發票人之公司印章，形

式上難以一眼斷定究係發票人即被告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

意或係受款人即訴外人劉美華個人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

意，且原告稱劉美華於112年6月26日向原告借貸200萬元，足

徵上開塗消「禁止轉讓背書」記載之意乃劉美華個人所為，難

以直接認定發票人即被告有為「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

依票據法第17條規定，不發生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效力。又發

票人即被告既未塗銷系爭A、B支票上之禁止轉讓背書記載，原

告自不得再執系爭A、B支票對被告主張票據權利。而原告又稱

倘若塗銷禁止轉讓背書為無權塗銷，則原告向上海商業銀行提

示時，退票理由應為「22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或

「27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印章」，惟原告於113年1月

29日向上海商銀提示系爭A、B支票時，上海商銀本僅能就系爭

A、B支票進行簡易判斷，而劉美華此時已逝世，縱有疑問，上

海商銀亦無從進行考證確認，是以此斷定系爭A、B支票上之禁

止背書轉讓塗銷屬於有權塗銷，似嫌速斷。

㈢觀系爭A、B支票票面可知，均係被告斯時董事長劉美華以被告

名義開立上開支票於己，並再自行以久鼎資產管理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久鼎公司，當時亦為劉美華擔任董事長)背書增加

債信，後始背書轉讓予原告，係上開前段部分即系爭A、B支票

轉讓予原告前，因均係訴外人劉美華所為，應視為一整體，是

被告與原告於本件中堪認屬實質上之直接前後手關係，自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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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原因關係之抗辯。是如原告主張係因被告(實質上為劉美華)

向其借款，方收受系爭A、B支票作為擔保，則因被告否認兩造

間存有消費借貸契約，原告亦未交付借款，而被告原法定代理

人劉美華已於113年1月間逝世，是原告對於消費借貸關係有效

成立、已交付借款、劉美華與原告意思表示合致之確切時間、

地點、日期、方式等之積極事實，自應負舉證之責任。

㈣依原告所提出之原證7截圖，對話雙方是否即為原告與被告公

司原法定代理人劉美華，尚非無疑；假若該對話之雙方確係原

告與被告公司原法定代理人劉美華，如何能認定斯時確係劉美

華與原告聯絡，而非他人使用劉美華之Line通訊軟體帳號與原

告進行對話；況果若原證7之對話真係劉美華於112年6月26日

以Line通訊軟體向原告借款200萬元，則為何於原證7第13頁會

提及「明天請根在帶16萬過去給您OK？」等語，是原證7尚不

足以證明系爭A、B支票上被告公司與其原負責人劉美華之印

章、印文、簽名均屬真實。

㈤原告自承原證5之明細表欄位上之手寫記載，均為原告所填

寫，則該手寫記載是否皆屬實已有可疑；原告復稱原證5之支

票存入明細表欄位，係擷取之原證8原告之支票代收簿後頁之

代收票據明細表，惟觀原證8僅顯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代收

款項紀錄簿」等字，並無國泰世華銀行之用印或其餘證明，無

法證明原證8真為國泰世華銀行之代收款項紀錄簿，其雖又稱

「收件蓋章」欄位均有銀行承辦人員用印，惟用印人員僅有姓

名，並無加註行員、經理等身分，是該用印之人是否確為國泰

世華銀行承辦人員無從確認，故仍對原證5、原證8支票存入明

細表之形式上真正予以爭執。

㈥系爭A、B支票之發票日不論是實際上之112年6月27日，亦或是

票載之發票日112年10月27日，原告迨至113年1月29日始提示

付款，亦已違背票據法第130條規定提示付款期間，而應依票

據法第134條但書規定，對被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若原告遵

期提示，則被告原法定代理人劉美華當時不僅尚未過世，而得

以親自出面釐清本案爭議，今卻因原告未遵期提示，致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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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人支出行政規費、律師費用等相關訴訟費用而受有損害，

且與原告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自得依法請求原告負

擔損害賠償責任，並以之與原告請求相互抵銷等語。

㈦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輔助被告為訴訟參加，則辯稱：

㈠系爭A、B支票簽立時，被告並未在場，亦未被告知上開事項，

系爭A、B支票之真實性，容有爭議。又該支票上之「劉美華」

簽名前後不一，且訴外人劉美華已過世，無從釐清系爭A、B支

票上「劉美華」簽名字樣之真偽，亦無從確認系爭A、B支票上

所載被告、劉美華之印文及簽名之真偽，原告應就系爭A、B支

票之真正負舉證責任。

㈡系爭A、B之票上「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之塗銷因無法證明屬發

票人故意所為，故不影響「禁止背書轉讓」此一記載之效力，

而後取得系爭A、B支票之原告，因無取得票據上權利，自不得

再對被告為票據權利之主張。另原告應說明取得系爭A、B支票

之經過及相關證明為何，兩造約定之原因債權是否與票面金額

相符等事，以釐清本件事實及原告是否有以惡意或重大過失取

得票據、無對價或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系爭A、B支票之情事。

㈢觀諸系爭A、B支票票面所示情形，應可認被告與原告屬於實質

上直接前後手關係。如原告主張係因被告(實質上為劉美華)向

其借款，方才收受系爭A、B支票，則因被告否認兩造間存有消

費借貸契約，原告亦未交付借款，是原告對於消費借貸關係有

效成立、已交付借款之積極事實，自應負舉證責任等語。並同

於前述被告之聲明。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發票人應照支票文

義擔保支票之支付，此票據法第5條第1項、第126條分別定有

明文。查原告前揭主張，已據其提出系爭A、B支票、退票理由

單、經濟部商業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等件為證（見本院卷1

第15至23頁）。被告雖爭執系爭A、B支票上所為被告簽署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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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劉美華已歿，其不知當時簽署情形，但系爭A、B支票外觀

「劉美華」簽名前後不一，加諸劉美華現過世，無從釐清系爭

A、B支票真偽、為何同一人於同一天同二張支票上之簽名會有

「刘美華」、「劉美華」不同情形，甚為可疑，故否認系爭

A、B支票真正性云云。但查：被告抗辯之簽署枝微末節，就系

爭A、B支票正面「劉」、背面為「刘」，僅為人簽署正楷及簡

寫習慣不同而已；至於「美」字下方兩撇有所差異之尾端勾起

情形，亦為書寫時之狀態而已，而人之簽署本不受限於同一形

體簽名，徵以，系爭A、B支票上大小章，因被告對照無誤，並

無爭執，且查本院曾函詢訴外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世貿分行亦

覆知本院亦有相同「刘美華」簽名情形，此有該被告留存該行

之印鑑卡影本存卷為據，且系爭A、B支票上大小章亦經訴外人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世貿分行確實證實與留存印鑑卡上被告印鑑

一致（見本院卷1第339至352頁），被告僅以票面記載憑票支

付之「劉美華」為正楷書寫，忽略該欄位本無需簽名，而票面

發票人欄位已經蓋印同於被告留存印鑑之大小章無誤，其背後

「刘美華」之簽署方式，亦與留存於銀行印鑑卡之簽署方式相

當，故系爭A、B支票既經合於支票留存印鑑之大小章及簽署所

開立，顯為真正，被告或參加人徒爭細末空言質疑，顯然無

據，系爭A、B支票發票人欄位印文為真正、背後劉美華簽署亦

為真正，確實為被告已歿負責人劉美華所簽發及背書之支票無

誤，故系爭A、B支票應為真正。原告主張系爭A、B支票之退票

理由單上記載之退票理由應為「11（發票人簽章不符）」，而

非「01（存款不足）」等節，系爭A、B支票均被告已歿負責人

劉美華簽署及親交事實，經核應為事實。

㈡被告另又爭執抗辯系爭A、B支票禁止背書轉讓字樣塗銷，僅蓋

用訴外人劉美華小章，未再蓋用1次被告大章，依票據法第17

條不生背書轉讓效力，原告無從執票主張票據權利云云。然系

爭A、B支票之退票理由單上記載之退票理由為存款不足，本非

　被告所謂「22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或「27更改處未

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印章」，顯見付款之金融機關依其票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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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業務之專業，對於系爭A、B支票之禁止背書劃去記載，亦未

認有無從辨識或依其記載方式認仍屬禁止背書轉讓票據之情事

可言。據此，再斟酌系爭A、B支票之開立、簽署，被告為法

人，依法本係由發票人被告當時法定代理人劉美華代為簽署及

用印，並由其以法定代理人身分劃掉刪除禁止背書轉讓之字樣

後加蓋其用印，而發票人欄位蓋印之法定代理人印文與刪除禁

止背書轉讓字樣所蓋之印文完全相同，應認訴外人劉美華當時

係於其所代表被告開票之權限內，以發票人之意，蓋用為法定

代理人小章之印鑑，於該刪除禁止背書轉讓之字樣，始為合

理。若認其係以個人身分為之，其應係以支票背面簽署簡寫劉

美華之方式為之，但僅有發票人始有劃除禁止背書轉讓字樣之

權限，原告或訴外人劉美華顯然不可能不知，衡諸該等情況，

依據票據全體記載旨趣及社會通念，上開被告或參加人爭執之

刪除禁止背書轉讓記載，應屬有效。被告執此爭執應為受款人

劉美華個人非以被告法定代理人身分去塗銷「禁止背書轉讓」

云云，衡情難認有理。況且，由原告提出之雙方Line對話記

錄，署名為訴外人劉美華傳支票照片時間，可知系爭A、B支票

「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係劉美華簽發支票後，依原告要求背書

而為塗銷，嗣後再依原告要求，又於受款人欄上簽名，以完成

背書流程（見本院卷1第159至175頁），業足以證明原告主張

係發票人之被告劃去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一節，應為真正。

被告雖又質疑該Line對話記錄之真正，但查該對話記錄署名對

象為劉美華，尚有各對話之日期、內容及傳送照片等等，初步

觀之其內容連貫、日期依序，且照片內之票據，與卷證之系爭

A、B支票外觀一致，並有日常對話，難認該證據屬於臨訟偽造

變造，本院認為經兩相對照本件卷證，此應為真實，被告之抗

辯不可採，附此說明。又被告再以乃原告於113年1月29日提示

系爭A、B支票時，收票銀行僅做簡易判斷、訴外人劉美華此時

已逝世亦無從確認，故認系爭A、B支票禁止背書轉讓未經塗銷

云云，依上，亦已無所據。

㈢又按支票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證券上之權利義務悉依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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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載文句而決定其效力，且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只要票

據為真正，執票人本來不負證明關於給付原因之責任。此係揭

示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

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

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

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若票據債務人

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

條規定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仍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

由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

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

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

責任分配原則；在原告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

其債權存在時，固應由被告就債權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

原告請求確認之債權，倘係票據（票款）債權時，由於票據具

有無因性（抽象性或無色性）之特質，票據行為一經成立後，

即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而完全不沾染原因關係之色

彩。票據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原因關係不

存在或無效，並不影響票據行為之效力，執票人仍得依票據文

義行使權利。因此，於票據債務人請求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

時，執票人僅須就該票據之真實，即票據是否為發票人作成之

事實，負證明之責，至於執票人對於該票據作成之原因為何，

則無庸證明。如票據債務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主張其與執票

人間有抗辯事由存在時，原則上仍應由票據債務人負舉證責

任，以貫徹票據無因性之本質，與維護票據之流通性。是以，

票據上權利之行使，既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從而，執

票人本於票據關係請求票據債務人給付票款，並提出真正有效

之票據以為立證方法時，自應認為執票人就票據給付請求權發

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已負舉證之責，此時，票據債務人應

就自己與執票人間存有票據法第13條、第14條等抗辯事由時，

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存在之事實負責舉證，且因執票

人就票據原因之存在，本不負舉證之責，自不得以其主張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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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某種原因持有票據，該原因為票據債務人否認，即認應轉換

舉證責任，改由執票人就票據原因之存在負責舉證，否則，殊

與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有違。

㈣查：被告又舉兩造為直接前後手，僅因被告已歿法定代理人係

以先開票於己再背書轉讓原告方式，被告抗辯無交付借款之原

因債權不存在云云。然被告既不爭執兩造屬直接前後手關係，

被告本得以其自己與原告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原告，然依前

所述，票據關係既為無因債權，票據之真正原告業已證明，即

可請求被告給付票款，被告縱欲主張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拒絕

給付票款，依前所述，應先負完全舉證之責。然而，原告亦已

提出其與被告間乃因被告已歿之法定代理人劉美華以被告公司

票及其之背書雙重擔保借貸，並提出匯款200萬元至訴外人劉

美華指定定帳戶之存摺憑證（見本院卷1第137至141頁），是

被告質疑尚未交付200萬元借款，已屬不可採。原告就其主張

被告應給付系爭A、B支票之票款，已提出上開合乎雙方交易常

情之具體事證，並經本院審認後認屬可採，被告爭執系爭A、B

支票真正性無可採，其爭執原因關係債務不存在或已消滅，亦

未提出何以仍簽發系爭A、B支票之具體事由，僅係空言稱因不

知道當時簽發情形，應由原告舉證證明雙方有借貸合意或交付

借款之人事時地等證明或說明云云，已與前揭本院闡明之票據

債權舉證責任相悖，當無可採，更何況，原告亦已又陳明：系

爭A、B支票開立之相關借貸乃因被告天母工程案等語無誤，並

提出前述國泰世華銀行代收款項紀錄簿、存摺影本及對話記錄

為證（見本院卷1第235至249頁），該署名劉美華之人確實提

及調借之錢為天母工程需要用等語無訛，隨即，即有原告方前

後傳送之200萬元相關電匯交易成功影像，且訴外人華南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業已函覆本院原告匯入款之該帳號即為訴外

人劉美華所申設、使用無疑，有該函覆在卷可據（見本院卷1

第255頁），是原告本件主張，當有所憑，自可憑信。

㈤承上所述，依原告前述主張及舉證，系爭A、B支票，確係因借

貸關係而由被告已歿法定代理人劉美華親自開立之被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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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並由訴外人劉美華以背書方式轉讓由原告執有，目的在作

為借款擔保之用，應屬明確。參加人雖又抗辯因為原告遲於提

示系爭A、B支票導致被告受有損失，被告就損害為抵銷抗辯云

云，然被告認其所損失僅為如果遵期提示，被告可由訴外人劉

美華親自釐清，現因而支出規費、律師費用受損云云，然本院

衡之本件訴訟進行中，原告慣秉持誠摯說明原則，對被告質疑

部分積極說明、提出事證，被告並無舉證其所抗辯事項，僅一

再多方質疑意在免除票據債務負擔，則其因應反對原告之本件

請求而支出訴訟規費、律師費用，為其基於處分權主義下、為

保障該方權益之訴訟行為導致，無從認與原告怠於提示一事有

何相關之因果關係，被告執此抵銷規費、律師費用等，亦無提

出具體事證或實際支出數額，顯為空言抗辯，亦無可採，在此

敘明。參加人又抗辯系爭B支票記載發票日為112年10月27日，

非前述對話記錄提及之同月28日一定返還，故上開對話記錄有

疑義云云，然查對話記錄中照片，關於系爭A、B支票之票載日

期本為112年10月27日及28日，核對後可認並無改變，與署名

劉美華之人所提及：一定於同月28日前返還等語之意思一致，

並無何顯然可疑之處，參加人應僅係挑剔細節，但於事證之真

正性認定上並無意義，其於此抗辯，亦無可採，附此說明。據

上，原告主張系爭A、B支票所載票據債權未獲清償，而向被告

行使票據權利，被告抗辯既無所據，原告主張，即應屬可採。

五、再按執票人向支票債務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請求自為付款提

示日起之利息，如無約定利率者，依年利6釐（6％）計算，

此為票據法第133條定有明文。綜上所述，原告依前述票據

法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000,000元，及自退票

日之113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6款簡易訴訟事件所為

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

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被告之陳

明，諭知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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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

料，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

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6條第1項前

段、第91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徐千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蘇冠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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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2487號
原      告  陳志成  
訴訟代理人  賴錫卿律師
            黃永嘉律師
被      告  維林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顧定軒律師
參  加  人  劉美惠  




訴訟代理人  汪令珩律師
            尹良律師  
複  代理人  鄭景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0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參加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參加人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0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依法令得為訴訟上行為之代理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第52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之原法定代理人業於民國113年1月16日死亡，致無人得為被告為訴訟行為，本院業依原告之聲請，裁定選任顧定軒律師為被告之特別代理人，代表被告進行訴訟，合先敘明。
二、又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參加人於本件訴訟繫屬中，具狀表明其就兩造間給付票款事件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為輔助被告而聲請參加訴訟等語，原告既未爭議，而參加人陳明其為被告已歿法定代理人之繼承人，核尚與前揭規定無不合，應予准許，併此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執有被告所簽發、付款人均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世貿分行，而發票日為112年10月27日、票號WT0000000號、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之支票1紙（下稱系爭B支票）；及發票日為112年10月28日、票號WT0000000、票面金額100萬元之支票1紙（下稱系爭A支票）；系爭A、B支票經前手劉美華背書轉讓予原告、並經原告於113年1月29日為付款之提示，然經提示後，竟以存款不足而遭受退票，未獲兌現。
㈡原告取得該系爭A、B支票之緣由，係因被告公司原負責人劉美華因資金需求而有意向原告借款，為取信於原告，遂提出以被告公司票、並由劉美華親自背書作為借款之擔保，原告見所貸與款項有被告公司票及劉美華為其背書之雙重擔保，故而同意借款予劉美華。原告於112年6月27日自劉美華處取得系爭A、B支票後，旋即將該2紙支票存入銀行，並於當日及次日分別匯款100萬元至劉美華之華南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原告取得系爭A、B支票之原因關係為消費借貸，過程中並無惡意或重大過失等情事，且係以相當之對價而取得。
㈢系爭A、B支票上之被告與原負責人劉美華之印章、印文、簽名均為真正。蓋劉美華於112年6月2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借款200萬元，並言明於同年10月28日返還，原告要求劉美華開立2張支票作為借款擔保，劉美華隨即簽發2紙被告公司票（即系爭A、B支票），從劉美華傳到Line群組上之支票照片內容以觀，支票正面發票人欄位上確實蓋有被告之公司大章及原負責人劉美華之小章。另劉美華於系爭A、B支票背面虛線左側簽署「刘美華」文字，再傳到line群組上讓原告確認，由此可證系爭A、B支票背面虛線左側之「刘美華」之簽名為劉美華親簽。又原告告知劉美華背書之位置錯誤，且需塗銷系爭A、B支票正面之「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劉美華隨即塗銷系爭A、B支票正面之「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並於支票背面虛線右側簽署「刘美華」之文字，上述過程有原告與劉美華之line群組對話紀錄可稽。因劉美華於系爭A、B支票背面背書，原告要求劉美華於支票正面受款人欄位上也要簽名，並要求久鼎公司也要在支票背面共同背書。從Line對話群組中劉美華所傳照片可知，此時2紙支票正面受款人欄位上已有「劉美華」之簽名，背面則蓋有久鼎公司大小章之印文，足證2紙支票正面受款人欄位上之劉美華簽名及支票背面之久鼎公司大小章印文均由劉美華所為。至於劉美華之簽名前後不一，因劉美華均委由其公司會計協助開立票據事宜，故支票正面之簽名應係劉美華授權其公司會計代簽，因而導致簽名前後不一。而依Line截圖內容可知，劉美華係在原告之要求下，一步步完成簽發之行為，且劉美華當時為被告公司之負責人，本應有簽發公司票之權限，授權公司會計在支票正面受款人欄位簽署劉美華之名，亦符合一般商業習慣。
㈣系爭A、B支票發票人係由被告及其當時法定代理人劉美華共同用印為之，並由其法定代理人劉美華於刪除禁止背書轉讓之字樣後加蓋用印，而發票人欄位蓋印之法定代理人印章印文與刪除禁止背書轉讓字樣上蓋印之印章印文明顯屬於同一顆印章，應認劉美華係於其代表權限內，以發票人之意蓋用法定代理人之印章於刪除禁止背書轉讓之字樣，上開刪除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自應有效。再者，受款人欄位之姓名係以文字書寫，而非蓋印法定代理人劉美華之印章，依據票據全體記載旨趣及社會通念，系爭A、B支票上「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上蓋印之印章，形式上足以一眼斷定係發票人即被告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意，而非受款人劉美華個人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意。又從Line對話群組中劉美華所傳支票照片時間序可知，系爭A、B支票之「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係劉美華簽發支票後，依原告要求背書而塗銷，嗣後再依原告要求於受款人欄上簽名以完成背書流程，足以證明劉美華係以發票人之意塗銷「禁止背書轉讓」，再於受款人欄位簽名並於支票背面背書。況倘若禁止轉讓背書記載之塗銷為無權塗銷，則原告將系爭A、B支票向上海商業銀行提示時，退票理由應為「22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或「27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簽章」，然系爭A、B支票之退票理由為存款不足，顯見付款銀行對於支票正面之禁止轉讓背書記載塗銷，亦認為屬有權塗銷。
㈤原證5之支票存入明細表欄位，其表格及文字均為印刷而成，顯係截取自原告之支票代收簿之後頁之代收票據明細表，並非原告手寫製成，其形式上真正，應無疑義。又依銀行支票託收規定，代收簿或存摺後頁之代收票據明細表各欄位（支票到期、帳號、票號、金額、發票單位）應詳細填寫。則原證5之支票存入明細表欄位上之手寫記載，均為原告將系爭A、B支票存入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時，依上述規定而填寫。而明細表「收件蓋章」欄位均有銀行承辦人員用印，顯見系爭A、B支票業經託收銀行確認無訛後存入原告之支存帳戶，益徵支票存入明細表之記載內容亦具備形式上真正。另從原告之國泰世華銀行之存摺支出存入明細可知，112年6月27日、28日確實有各自匯款100萬元之事實。又比對匯款紀錄與存摺支出存入明細內容可知，原告於112年6月27日自該帳戶匯出100萬元後，帳戶之可用餘額為577,561元，而原告於112年6月26日第一次匯款前，存摺之結存金額為1,577,561元，於次日匯款100萬元後之結存金額則為577,561元而與匯款紀錄之可用餘額相符。而該帳戶同日亦有一筆託收本交金額805,970元匯入帳戶，故而112年6月27日帳戶結存金額為1,383,531元；又原告於112年6月28日自該帳戶匯出100萬元後，帳戶之可用餘額為383,531元，而原告帳戶之結存金額亦為383,531元而與匯款紀錄之可用餘額相符。據此，原證6匯款紀錄之真實性，應無疑義。被告雖對原證6上所載之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是否為劉美華所有為爭執，然依原告與劉美華之112年6月27日至28日Line對話紀錄可知，原告確實於112年6月27日、28日分別匯款100萬元至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而匯款原因為劉美華為天母工程乙案向原告借貸。而原告於匯款後將原證6之匯款紀錄傳至與劉美華之群組後，劉美華旋即以貼圖「謝謝您」回覆。由此可知，劉美華於原告匯款後隨即以貼圖回覆，其目的應在於向原告表達已收到款項之意思，顯見劉美華對於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應具有支配權限，而可自行運用該帳戶內之資金。
㈥被告雖質疑原證7截圖，對話雙方是否即為原告與劉美華，惟原證7截圖係摘錄自原告與劉美華間之Line好友聊天室對話紀錄，而Line使用者須互加Line好友後，才能點擊好友頭像貼圖開啟聊天室對話。原告與劉美華須依Line通訊軟體之規定於Line上互加好友後，才能透過Line聯繫。因此，原證7截圖之對話雙方原則上可推定為原告與劉美華。今被告質疑截圖上與原告對話之人非為劉美華，然上開事實屬於權利障礙事實，依舉證責任分配之法理，自應由主張權利障礙事實之被告就「截圖上與原告對話之人非劉美華本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另原證7第13頁截圖有提及「明天請根在帶16萬過去給您OK？」，被告質疑豈有未借款前即先還款之理，然劉美華除本件之外，對原告尚有其他借貸關係存在，且目前亦涉訟中，則上開截圖內容提及之16萬元，應與原告與劉美華間之其他借貸關係有關。
㈦從華南商業銀行檢附之存戶印鑑更換(含掛失)申請書上所載劉美華簽名，其姓氏之筆劃有正體字「劉」字與簡體字「刘」字二者並存，足徵劉美華簽署自己姓名時會繁簡交替使用，是系爭A、B支票正面與背面之劉美華簽名，姓氏部分雖有繁簡字體之不同，但從上開存戶印鑑更換(含掛失)申請書上之劉美華簽名有繁簡兩種字體之情形以觀，應可認定系爭A、B支票正面繁體字簽名與背面簡體字簽名均為劉美華所親簽。次就華南商業銀行檢附被告公司之歷次存戶印鑑更換（含掛失）申請書與變更留存印鑑證明等資料，被告公司就其於華南商業銀行設立之存款帳戶，確實有多次變更印鑑章之事實。末就系爭A、B支票正面之被告公司大小章印文是否與留存於銀行之印鑑式樣相符乙事，華南商業銀行雖提供被告公司之歷次存戶印鑑更換（含掛失）申請書與變更留存印鑑證明等資料，然系爭A、B支票之發票銀行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世貿分行，而非華南商業銀行，則華南商業銀行提供之被告公司歷次變更留存印鑑式樣，無從與系爭A、B支票正面之被告公司大小章印文相互比對。
㈧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113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則以：
㈠原告主張系爭A、B支票為被告簽發，經轉讓與前手劉美華後，再背書轉讓予原告，然支票簽立時，被告並未在場，亦未被告知上開事項，系爭A、B支票之真實性，容有爭議。又該支票上之「劉美華」簽名前後不一(正面為「劉」，背面為「刘」；「美」字下方兩撇有所差異；正面「華」字尾端無勾起、背面「華」字尾端有勾起)，加諸劉美華現已過世，無從釐清系爭A、B支票上「劉美華」簽名字樣之真偽，故實無從確認系爭A、B支票上所謂被告、劉美華之印章、印文、簽名之真偽。且為何同一人於同一天同二張支票上之簽名會有「刘美華」、「劉美華」之不同情形，甚為可疑。從而，本件被告既否認系爭A、B支票為其所簽發，依前揭說明，原告就系爭A、B支票之真正即負有舉證責任。又被告並不知時任董事長劉美華以被告名義開立系爭A、B支票一事且無涉入事件經過，而原告應當能輕易說明及證明其取得系爭A、B支票之經過，依誠信原則對原告課以事案解明義務亦無過苛之情，加諸訴外人劉美華現已過世，故請原告解明本案之相關事實乃屬必要，方能釐清相關事實及原告取得系爭A、B支票之經過，並能釐清原告有無票據法第14條惡意或重大過失取得票據，或無對價或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票據之情事。
㈡系爭A、B支票上「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之塗銷，因無法證明屬發票人故意所為，故不影響「禁止背書轉讓」此一記載之效力，而後取得系爭A、B支票之原告，因無取得票據上權利，自不得再對被告為票據權利之主張。系爭A、B支票之禁止背書轉讓記載被劃上一直線以示塗銷，惟其上僅蓋有發票人即時任法定代理人劉美華之印章印文，而無蓋有發票人之公司印章，形式上難以一眼斷定究係發票人即被告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意或係受款人即訴外人劉美華個人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意，且原告稱劉美華於112年6月26日向原告借貸200萬元，足徵上開塗消「禁止轉讓背書」記載之意乃劉美華個人所為，難以直接認定發票人即被告有為「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依票據法第17條規定，不發生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效力。又發票人即被告既未塗銷系爭A、B支票上之禁止轉讓背書記載，原告自不得再執系爭A、B支票對被告主張票據權利。而原告又稱倘若塗銷禁止轉讓背書為無權塗銷，則原告向上海商業銀行提示時，退票理由應為「22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或「27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印章」，惟原告於113年1月29日向上海商銀提示系爭A、B支票時，上海商銀本僅能就系爭A、B支票進行簡易判斷，而劉美華此時已逝世，縱有疑問，上海商銀亦無從進行考證確認，是以此斷定系爭A、B支票上之禁止背書轉讓塗銷屬於有權塗銷，似嫌速斷。
㈢觀系爭A、B支票票面可知，均係被告斯時董事長劉美華以被告名義開立上開支票於己，並再自行以久鼎資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久鼎公司，當時亦為劉美華擔任董事長)背書增加債信，後始背書轉讓予原告，係上開前段部分即系爭A、B支票轉讓予原告前，因均係訴外人劉美華所為，應視為一整體，是被告與原告於本件中堪認屬實質上之直接前後手關係，自得提出原因關係之抗辯。是如原告主張係因被告(實質上為劉美華)向其借款，方收受系爭A、B支票作為擔保，則因被告否認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契約，原告亦未交付借款，而被告原法定代理人劉美華已於113年1月間逝世，是原告對於消費借貸關係有效成立、已交付借款、劉美華與原告意思表示合致之確切時間、地點、日期、方式等之積極事實，自應負舉證之責任。
㈣依原告所提出之原證7截圖，對話雙方是否即為原告與被告公司原法定代理人劉美華，尚非無疑；假若該對話之雙方確係原告與被告公司原法定代理人劉美華，如何能認定斯時確係劉美華與原告聯絡，而非他人使用劉美華之Line通訊軟體帳號與原告進行對話；況果若原證7之對話真係劉美華於112年6月26日以Line通訊軟體向原告借款200萬元，則為何於原證7第13頁會提及「明天請根在帶16萬過去給您OK？」等語，是原證7尚不足以證明系爭A、B支票上被告公司與其原負責人劉美華之印章、印文、簽名均屬真實。
㈤原告自承原證5之明細表欄位上之手寫記載，均為原告所填寫，則該手寫記載是否皆屬實已有可疑；原告復稱原證5之支票存入明細表欄位，係擷取之原證8原告之支票代收簿後頁之代收票據明細表，惟觀原證8僅顯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代收款項紀錄簿」等字，並無國泰世華銀行之用印或其餘證明，無法證明原證8真為國泰世華銀行之代收款項紀錄簿，其雖又稱「收件蓋章」欄位均有銀行承辦人員用印，惟用印人員僅有姓名，並無加註行員、經理等身分，是該用印之人是否確為國泰世華銀行承辦人員無從確認，故仍對原證5、原證8支票存入明細表之形式上真正予以爭執。
㈥系爭A、B支票之發票日不論是實際上之112年6月27日，亦或是票載之發票日112年10月27日，原告迨至113年1月29日始提示付款，亦已違背票據法第130條規定提示付款期間，而應依票據法第134條但書規定，對被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若原告遵期提示，則被告原法定代理人劉美華當時不僅尚未過世，而得以親自出面釐清本案爭議，今卻因原告未遵期提示，致被告、參加人支出行政規費、律師費用等相關訴訟費用而受有損害，且與原告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自得依法請求原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並以之與原告請求相互抵銷等語。
㈦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輔助被告為訴訟參加，則辯稱：
㈠系爭A、B支票簽立時，被告並未在場，亦未被告知上開事項，系爭A、B支票之真實性，容有爭議。又該支票上之「劉美華」簽名前後不一，且訴外人劉美華已過世，無從釐清系爭A、B支票上「劉美華」簽名字樣之真偽，亦無從確認系爭A、B支票上所載被告、劉美華之印文及簽名之真偽，原告應就系爭A、B支票之真正負舉證責任。
㈡系爭A、B之票上「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之塗銷因無法證明屬發票人故意所為，故不影響「禁止背書轉讓」此一記載之效力，而後取得系爭A、B支票之原告，因無取得票據上權利，自不得再對被告為票據權利之主張。另原告應說明取得系爭A、B支票之經過及相關證明為何，兩造約定之原因債權是否與票面金額相符等事，以釐清本件事實及原告是否有以惡意或重大過失取得票據、無對價或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系爭A、B支票之情事。
㈢觀諸系爭A、B支票票面所示情形，應可認被告與原告屬於實質上直接前後手關係。如原告主張係因被告(實質上為劉美華)向其借款，方才收受系爭A、B支票，則因被告否認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契約，原告亦未交付借款，是原告對於消費借貸關係有效成立、已交付借款之積極事實，自應負舉證責任等語。並同於前述被告之聲明。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發票人應照支票文義擔保支票之支付，此票據法第5條第1項、第12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前揭主張，已據其提出系爭A、B支票、退票理由單、經濟部商業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等件為證（見本院卷1第15至23頁）。被告雖爭執系爭A、B支票上所為被告簽署之訴外人劉美華已歿，其不知當時簽署情形，但系爭A、B支票外觀「劉美華」簽名前後不一，加諸劉美華現過世，無從釐清系爭A、B支票真偽、為何同一人於同一天同二張支票上之簽名會有「刘美華」、「劉美華」不同情形，甚為可疑，故否認系爭A、B支票真正性云云。但查：被告抗辯之簽署枝微末節，就系爭A、B支票正面「劉」、背面為「刘」，僅為人簽署正楷及簡寫習慣不同而已；至於「美」字下方兩撇有所差異之尾端勾起情形，亦為書寫時之狀態而已，而人之簽署本不受限於同一形體簽名，徵以，系爭A、B支票上大小章，因被告對照無誤，並無爭執，且查本院曾函詢訴外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世貿分行亦覆知本院亦有相同「刘美華」簽名情形，此有該被告留存該行之印鑑卡影本存卷為據，且系爭A、B支票上大小章亦經訴外人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世貿分行確實證實與留存印鑑卡上被告印鑑一致（見本院卷1第339至352頁），被告僅以票面記載憑票支付之「劉美華」為正楷書寫，忽略該欄位本無需簽名，而票面發票人欄位已經蓋印同於被告留存印鑑之大小章無誤，其背後「刘美華」之簽署方式，亦與留存於銀行印鑑卡之簽署方式相當，故系爭A、B支票既經合於支票留存印鑑之大小章及簽署所開立，顯為真正，被告或參加人徒爭細末空言質疑，顯然無據，系爭A、B支票發票人欄位印文為真正、背後劉美華簽署亦為真正，確實為被告已歿負責人劉美華所簽發及背書之支票無誤，故系爭A、B支票應為真正。原告主張系爭A、B支票之退票理由單上記載之退票理由應為「11（發票人簽章不符）」，而非「01（存款不足）」等節，系爭A、B支票均被告已歿負責人劉美華簽署及親交事實，經核應為事實。
㈡被告另又爭執抗辯系爭A、B支票禁止背書轉讓字樣塗銷，僅蓋用訴外人劉美華小章，未再蓋用1次被告大章，依票據法第17條不生背書轉讓效力，原告無從執票主張票據權利云云。然系爭A、B支票之退票理由單上記載之退票理由為存款不足，本非
　被告所謂「22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或「27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印章」，顯見付款之金融機關依其票據交換業務之專業，對於系爭A、B支票之禁止背書劃去記載，亦未認有無從辨識或依其記載方式認仍屬禁止背書轉讓票據之情事可言。據此，再斟酌系爭A、B支票之開立、簽署，被告為法人，依法本係由發票人被告當時法定代理人劉美華代為簽署及用印，並由其以法定代理人身分劃掉刪除禁止背書轉讓之字樣後加蓋其用印，而發票人欄位蓋印之法定代理人印文與刪除禁止背書轉讓字樣所蓋之印文完全相同，應認訴外人劉美華當時係於其所代表被告開票之權限內，以發票人之意，蓋用為法定代理人小章之印鑑，於該刪除禁止背書轉讓之字樣，始為合理。若認其係以個人身分為之，其應係以支票背面簽署簡寫劉美華之方式為之，但僅有發票人始有劃除禁止背書轉讓字樣之權限，原告或訴外人劉美華顯然不可能不知，衡諸該等情況，依據票據全體記載旨趣及社會通念，上開被告或參加人爭執之刪除禁止背書轉讓記載，應屬有效。被告執此爭執應為受款人劉美華個人非以被告法定代理人身分去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云云，衡情難認有理。況且，由原告提出之雙方Line對話記錄，署名為訴外人劉美華傳支票照片時間，可知系爭A、B支票「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係劉美華簽發支票後，依原告要求背書而為塗銷，嗣後再依原告要求，又於受款人欄上簽名，以完成背書流程（見本院卷1第159至175頁），業足以證明原告主張係發票人之被告劃去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一節，應為真正。被告雖又質疑該Line對話記錄之真正，但查該對話記錄署名對象為劉美華，尚有各對話之日期、內容及傳送照片等等，初步觀之其內容連貫、日期依序，且照片內之票據，與卷證之系爭A、B支票外觀一致，並有日常對話，難認該證據屬於臨訟偽造變造，本院認為經兩相對照本件卷證，此應為真實，被告之抗辯不可採，附此說明。又被告再以乃原告於113年1月29日提示系爭A、B支票時，收票銀行僅做簡易判斷、訴外人劉美華此時已逝世亦無從確認，故認系爭A、B支票禁止背書轉讓未經塗銷云云，依上，亦已無所據。
㈢又按支票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證券上之權利義務悉依證券上所載文句而決定其效力，且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只要票據為真正，執票人本來不負證明關於給付原因之責任。此係揭示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仍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在原告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債權存在時，固應由被告就債權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原告請求確認之債權，倘係票據（票款）債權時，由於票據具有無因性（抽象性或無色性）之特質，票據行為一經成立後，即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而完全不沾染原因關係之色彩。票據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原因關係不存在或無效，並不影響票據行為之效力，執票人仍得依票據文義行使權利。因此，於票據債務人請求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時，執票人僅須就該票據之真實，即票據是否為發票人作成之事實，負證明之責，至於執票人對於該票據作成之原因為何，則無庸證明。如票據債務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主張其與執票人間有抗辯事由存在時，原則上仍應由票據債務人負舉證責任，以貫徹票據無因性之本質，與維護票據之流通性。是以，票據上權利之行使，既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從而，執票人本於票據關係請求票據債務人給付票款，並提出真正有效之票據以為立證方法時，自應認為執票人就票據給付請求權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已負舉證之責，此時，票據債務人應就自己與執票人間存有票據法第13條、第14條等抗辯事由時，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存在之事實負責舉證，且因執票人就票據原因之存在，本不負舉證之責，自不得以其主張係由於某種原因持有票據，該原因為票據債務人否認，即認應轉換舉證責任，改由執票人就票據原因之存在負責舉證，否則，殊與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有違。
㈣查：被告又舉兩造為直接前後手，僅因被告已歿法定代理人係以先開票於己再背書轉讓原告方式，被告抗辯無交付借款之原因債權不存在云云。然被告既不爭執兩造屬直接前後手關係，被告本得以其自己與原告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原告，然依前所述，票據關係既為無因債權，票據之真正原告業已證明，即可請求被告給付票款，被告縱欲主張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拒絕給付票款，依前所述，應先負完全舉證之責。然而，原告亦已提出其與被告間乃因被告已歿之法定代理人劉美華以被告公司票及其之背書雙重擔保借貸，並提出匯款200萬元至訴外人劉美華指定定帳戶之存摺憑證（見本院卷1第137至141頁），是被告質疑尚未交付200萬元借款，已屬不可採。原告就其主張被告應給付系爭A、B支票之票款，已提出上開合乎雙方交易常情之具體事證，並經本院審認後認屬可採，被告爭執系爭A、B支票真正性無可採，其爭執原因關係債務不存在或已消滅，亦未提出何以仍簽發系爭A、B支票之具體事由，僅係空言稱因不知道當時簽發情形，應由原告舉證證明雙方有借貸合意或交付借款之人事時地等證明或說明云云，已與前揭本院闡明之票據債權舉證責任相悖，當無可採，更何況，原告亦已又陳明：系爭A、B支票開立之相關借貸乃因被告天母工程案等語無誤，並提出前述國泰世華銀行代收款項紀錄簿、存摺影本及對話記錄為證（見本院卷1第235至249頁），該署名劉美華之人確實提及調借之錢為天母工程需要用等語無訛，隨即，即有原告方前後傳送之200萬元相關電匯交易成功影像，且訴外人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業已函覆本院原告匯入款之該帳號即為訴外人劉美華所申設、使用無疑，有該函覆在卷可據（見本院卷1第255頁），是原告本件主張，當有所憑，自可憑信。
㈤承上所述，依原告前述主張及舉證，系爭A、B支票，確係因借貸關係而由被告已歿法定代理人劉美華親自開立之被告公司票，並由訴外人劉美華以背書方式轉讓由原告執有，目的在作為借款擔保之用，應屬明確。參加人雖又抗辯因為原告遲於提示系爭A、B支票導致被告受有損失，被告就損害為抵銷抗辯云云，然被告認其所損失僅為如果遵期提示，被告可由訴外人劉美華親自釐清，現因而支出規費、律師費用受損云云，然本院衡之本件訴訟進行中，原告慣秉持誠摯說明原則，對被告質疑部分積極說明、提出事證，被告並無舉證其所抗辯事項，僅一再多方質疑意在免除票據債務負擔，則其因應反對原告之本件請求而支出訴訟規費、律師費用，為其基於處分權主義下、為保障該方權益之訴訟行為導致，無從認與原告怠於提示一事有何相關之因果關係，被告執此抵銷規費、律師費用等，亦無提出具體事證或實際支出數額，顯為空言抗辯，亦無可採，在此敘明。參加人又抗辯系爭B支票記載發票日為112年10月27日，非前述對話記錄提及之同月28日一定返還，故上開對話記錄有疑義云云，然查對話記錄中照片，關於系爭A、B支票之票載日期本為112年10月27日及28日，核對後可認並無改變，與署名劉美華之人所提及：一定於同月28日前返還等語之意思一致，並無何顯然可疑之處，參加人應僅係挑剔細節，但於事證之真正性認定上並無意義，其於此抗辯，亦無可採，附此說明。據上，原告主張系爭A、B支票所載票據債權未獲清償，而向被告行使票據權利，被告抗辯既無所據，原告主張，即應屬可採。
五、再按執票人向支票債務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請求自為付款提示日起之利息，如無約定利率者，依年利6釐（6％）計算，此為票據法第133條定有明文。綜上所述，原告依前述票據法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000,000元，及自退票日之113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6款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被告之陳明，諭知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6條第1項前段、第91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徐千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蘇冠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2487號
原      告  陳志成  
訴訟代理人  賴錫卿律師
            黃永嘉律師
被      告  維林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顧定軒律師
參  加  人  劉美惠  


訴訟代理人  汪令珩律師
            尹良律師  
複  代理人  鄭景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0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9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參加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參
    加人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000,000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
    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
    ，於法人之代表人、依法令得為訴訟上行為之代理人準用之
    ，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第52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
    之原法定代理人業於民國113年1月16日死亡，致無人得為被
    告為訴訟行為，本院業依原告之聲請，裁定選任顧定軒律師
    為被告之特別代理人，代表被告進行訴訟，合先敘明。
二、又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
    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參加人於本件訴訟繫屬中，具狀表明其就兩
    造間給付票款事件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為輔助被告而聲請參
    加訴訟等語，原告既未爭議，而參加人陳明其為被告已歿法
    定代理人之繼承人，核尚與前揭規定無不合，應予准許，併
    此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執有被告所簽發、付款人均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世貿分行
  ，而發票日為112年10月27日、票號WT0000000號、票面金額新
  臺幣（下同）100萬元之支票1紙（下稱系爭B支票）；及發票
  日為112年10月28日、票號WT0000000、票面金額100萬元之支
  票1紙（下稱系爭A支票）；系爭A、B支票經前手劉美華背書轉
  讓予原告、並經原告於113年1月29日為付款之提示，然經提示
  後，竟以存款不足而遭受退票，未獲兌現。
㈡原告取得該系爭A、B支票之緣由，係因被告公司原負責人劉美
  華因資金需求而有意向原告借款，為取信於原告，遂提出以被
  告公司票、並由劉美華親自背書作為借款之擔保，原告見所貸
  與款項有被告公司票及劉美華為其背書之雙重擔保，故而同意
  借款予劉美華。原告於112年6月27日自劉美華處取得系爭A、B
  支票後，旋即將該2紙支票存入銀行，並於當日及次日分別匯
  款100萬元至劉美華之華南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原
  告取得系爭A、B支票之原因關係為消費借貸，過程中並無惡意
  或重大過失等情事，且係以相當之對價而取得。
㈢系爭A、B支票上之被告與原負責人劉美華之印章、印文、簽名
  均為真正。蓋劉美華於112年6月2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借
  款200萬元，並言明於同年10月28日返還，原告要求劉美華開
  立2張支票作為借款擔保，劉美華隨即簽發2紙被告公司票（即
  系爭A、B支票），從劉美華傳到Line群組上之支票照片內容以
  觀，支票正面發票人欄位上確實蓋有被告之公司大章及原負責
  人劉美華之小章。另劉美華於系爭A、B支票背面虛線左側簽署
  「刘美華」文字，再傳到line群組上讓原告確認，由此可證系
  爭A、B支票背面虛線左側之「刘美華」之簽名為劉美華親簽。
  又原告告知劉美華背書之位置錯誤，且需塗銷系爭A、B支票正
  面之「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劉美華隨即塗銷系爭A、B支票
  正面之「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並於支票背面虛線右側簽署「
  刘美華」之文字，上述過程有原告與劉美華之line群組對話紀
  錄可稽。因劉美華於系爭A、B支票背面背書，原告要求劉美華
  於支票正面受款人欄位上也要簽名，並要求久鼎公司也要在支
  票背面共同背書。從Line對話群組中劉美華所傳照片可知，此
  時2紙支票正面受款人欄位上已有「劉美華」之簽名，背面則
  蓋有久鼎公司大小章之印文，足證2紙支票正面受款人欄位上
  之劉美華簽名及支票背面之久鼎公司大小章印文均由劉美華所
  為。至於劉美華之簽名前後不一，因劉美華均委由其公司會計
  協助開立票據事宜，故支票正面之簽名應係劉美華授權其公司
  會計代簽，因而導致簽名前後不一。而依Line截圖內容可知，
  劉美華係在原告之要求下，一步步完成簽發之行為，且劉美華
  當時為被告公司之負責人，本應有簽發公司票之權限，授權公
  司會計在支票正面受款人欄位簽署劉美華之名，亦符合一般商
  業習慣。
㈣系爭A、B支票發票人係由被告及其當時法定代理人劉美華共同
  用印為之，並由其法定代理人劉美華於刪除禁止背書轉讓之字
  樣後加蓋用印，而發票人欄位蓋印之法定代理人印章印文與刪
  除禁止背書轉讓字樣上蓋印之印章印文明顯屬於同一顆印章，
  應認劉美華係於其代表權限內，以發票人之意蓋用法定代理人
  之印章於刪除禁止背書轉讓之字樣，上開刪除禁止背書轉讓之
  記載自應有效。再者，受款人欄位之姓名係以文字書寫，而非
  蓋印法定代理人劉美華之印章，依據票據全體記載旨趣及社會
  通念，系爭A、B支票上「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上蓋印之印章，
  形式上足以一眼斷定係發票人即被告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
  意，而非受款人劉美華個人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意。又從
  Line對話群組中劉美華所傳支票照片時間序可知，系爭A、B支
  票之「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係劉美華簽發支票後，依原告要求
  背書而塗銷，嗣後再依原告要求於受款人欄上簽名以完成背書
  流程，足以證明劉美華係以發票人之意塗銷「禁止背書轉讓」
  ，再於受款人欄位簽名並於支票背面背書。況倘若禁止轉讓背
  書記載之塗銷為無權塗銷，則原告將系爭A、B支票向上海商業
  銀行提示時，退票理由應為「22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
  」或「27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簽章」，然系爭A、B支
  票之退票理由為存款不足，顯見付款銀行對於支票正面之禁止
  轉讓背書記載塗銷，亦認為屬有權塗銷。
㈤原證5之支票存入明細表欄位，其表格及文字均為印刷而成，顯
  係截取自原告之支票代收簿之後頁之代收票據明細表，並非原
  告手寫製成，其形式上真正，應無疑義。又依銀行支票託收規
  定，代收簿或存摺後頁之代收票據明細表各欄位（支票到期、
  帳號、票號、金額、發票單位）應詳細填寫。則原證5之支票
  存入明細表欄位上之手寫記載，均為原告將系爭A、B支票存入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時，依上述規定而填寫。而明細表「收
  件蓋章」欄位均有銀行承辦人員用印，顯見系爭A、B支票業經
  託收銀行確認無訛後存入原告之支存帳戶，益徵支票存入明細
  表之記載內容亦具備形式上真正。另從原告之國泰世華銀行之
  存摺支出存入明細可知，112年6月27日、28日確實有各自匯款
  100萬元之事實。又比對匯款紀錄與存摺支出存入明細內容可
  知，原告於112年6月27日自該帳戶匯出100萬元後，帳戶之可
  用餘額為577,561元，而原告於112年6月26日第一次匯款前，
  存摺之結存金額為1,577,561元，於次日匯款100萬元後之結存
  金額則為577,561元而與匯款紀錄之可用餘額相符。而該帳戶
  同日亦有一筆託收本交金額805,970元匯入帳戶，故而112年6
  月27日帳戶結存金額為1,383,531元；又原告於112年6月28日
  自該帳戶匯出100萬元後，帳戶之可用餘額為383,531元，而原
  告帳戶之結存金額亦為383,531元而與匯款紀錄之可用餘額相
  符。據此，原證6匯款紀錄之真實性，應無疑義。被告雖對原
  證6上所載之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是否
  為劉美華所有為爭執，然依原告與劉美華之112年6月27日至28
  日Line對話紀錄可知，原告確實於112年6月27日、28日分別匯
  款100萬元至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而
  匯款原因為劉美華為天母工程乙案向原告借貸。而原告於匯款
  後將原證6之匯款紀錄傳至與劉美華之群組後，劉美華旋即以
  貼圖「謝謝您」回覆。由此可知，劉美華於原告匯款後隨即以
  貼圖回覆，其目的應在於向原告表達已收到款項之意思，顯見
  劉美華對於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應具
  有支配權限，而可自行運用該帳戶內之資金。
㈥被告雖質疑原證7截圖，對話雙方是否即為原告與劉美華，惟原
  證7截圖係摘錄自原告與劉美華間之Line好友聊天室對話紀錄
  ，而Line使用者須互加Line好友後，才能點擊好友頭像貼圖開
  啟聊天室對話。原告與劉美華須依Line通訊軟體之規定於Line
  上互加好友後，才能透過Line聯繫。因此，原證7截圖之對話
  雙方原則上可推定為原告與劉美華。今被告質疑截圖上與原告
  對話之人非為劉美華，然上開事實屬於權利障礙事實，依舉證
  責任分配之法理，自應由主張權利障礙事實之被告就「截圖上
  與原告對話之人非劉美華本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另原證
  7第13頁截圖有提及「明天請根在帶16萬過去給您OK？」，被
  告質疑豈有未借款前即先還款之理，然劉美華除本件之外，對
  原告尚有其他借貸關係存在，且目前亦涉訟中，則上開截圖內
  容提及之16萬元，應與原告與劉美華間之其他借貸關係有關。
㈦從華南商業銀行檢附之存戶印鑑更換(含掛失)申請書上所載劉
  美華簽名，其姓氏之筆劃有正體字「劉」字與簡體字「刘」字
  二者並存，足徵劉美華簽署自己姓名時會繁簡交替使用，是系
  爭A、B支票正面與背面之劉美華簽名，姓氏部分雖有繁簡字體
  之不同，但從上開存戶印鑑更換(含掛失)申請書上之劉美華簽
  名有繁簡兩種字體之情形以觀，應可認定系爭A、B支票正面繁
  體字簽名與背面簡體字簽名均為劉美華所親簽。次就華南商業
  銀行檢附被告公司之歷次存戶印鑑更換（含掛失）申請書與變
  更留存印鑑證明等資料，被告公司就其於華南商業銀行設立之
  存款帳戶，確實有多次變更印鑑章之事實。末就系爭A、B支票
  正面之被告公司大小章印文是否與留存於銀行之印鑑式樣相符
  乙事，華南商業銀行雖提供被告公司之歷次存戶印鑑更換（含
  掛失）申請書與變更留存印鑑證明等資料，然系爭A、B支票之
  發票銀行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世貿分行，而非華南商業銀行，
  則華南商業銀行提供之被告公司歷次變更留存印鑑式樣，無從
  與系爭A、B支票正面之被告公司大小章印文相互比對。
㈧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113年1月29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則以：
㈠原告主張系爭A、B支票為被告簽發，經轉讓與前手劉美華後，
  再背書轉讓予原告，然支票簽立時，被告並未在場，亦未被告
  知上開事項，系爭A、B支票之真實性，容有爭議。又該支票上
  之「劉美華」簽名前後不一(正面為「劉」，背面為「刘」；
  「美」字下方兩撇有所差異；正面「華」字尾端無勾起、背面
  「華」字尾端有勾起)，加諸劉美華現已過世，無從釐清系爭A
  、B支票上「劉美華」簽名字樣之真偽，故實無從確認系爭A、
  B支票上所謂被告、劉美華之印章、印文、簽名之真偽。且為
  何同一人於同一天同二張支票上之簽名會有「刘美華」、「劉
  美華」之不同情形，甚為可疑。從而，本件被告既否認系爭A
  、B支票為其所簽發，依前揭說明，原告就系爭A、B支票之真
  正即負有舉證責任。又被告並不知時任董事長劉美華以被告名
  義開立系爭A、B支票一事且無涉入事件經過，而原告應當能輕
  易說明及證明其取得系爭A、B支票之經過，依誠信原則對原告
  課以事案解明義務亦無過苛之情，加諸訴外人劉美華現已過世
  ，故請原告解明本案之相關事實乃屬必要，方能釐清相關事實
  及原告取得系爭A、B支票之經過，並能釐清原告有無票據法第
  14條惡意或重大過失取得票據，或無對價或以不相當對價取得
  票據之情事。
㈡系爭A、B支票上「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之塗銷，因無法證明屬
  發票人故意所為，故不影響「禁止背書轉讓」此一記載之效力
  ，而後取得系爭A、B支票之原告，因無取得票據上權利，自不
  得再對被告為票據權利之主張。系爭A、B支票之禁止背書轉讓
  記載被劃上一直線以示塗銷，惟其上僅蓋有發票人即時任法定
  代理人劉美華之印章印文，而無蓋有發票人之公司印章，形式
  上難以一眼斷定究係發票人即被告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意
  或係受款人即訴外人劉美華個人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意，
  且原告稱劉美華於112年6月26日向原告借貸200萬元，足徵上
  開塗消「禁止轉讓背書」記載之意乃劉美華個人所為，難以直
  接認定發票人即被告有為「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依票
  據法第17條規定，不發生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效力。又發票人
  即被告既未塗銷系爭A、B支票上之禁止轉讓背書記載，原告自
  不得再執系爭A、B支票對被告主張票據權利。而原告又稱倘若
  塗銷禁止轉讓背書為無權塗銷，則原告向上海商業銀行提示時
  ，退票理由應為「22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或「27更
  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印章」，惟原告於113年1月29日向
  上海商銀提示系爭A、B支票時，上海商銀本僅能就系爭A、B支
  票進行簡易判斷，而劉美華此時已逝世，縱有疑問，上海商銀
  亦無從進行考證確認，是以此斷定系爭A、B支票上之禁止背書
  轉讓塗銷屬於有權塗銷，似嫌速斷。
㈢觀系爭A、B支票票面可知，均係被告斯時董事長劉美華以被告
  名義開立上開支票於己，並再自行以久鼎資產管理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久鼎公司，當時亦為劉美華擔任董事長)背書增加
  債信，後始背書轉讓予原告，係上開前段部分即系爭A、B支票
  轉讓予原告前，因均係訴外人劉美華所為，應視為一整體，是
  被告與原告於本件中堪認屬實質上之直接前後手關係，自得提
  出原因關係之抗辯。是如原告主張係因被告(實質上為劉美華)
  向其借款，方收受系爭A、B支票作為擔保，則因被告否認兩造
  間存有消費借貸契約，原告亦未交付借款，而被告原法定代理
  人劉美華已於113年1月間逝世，是原告對於消費借貸關係有效
  成立、已交付借款、劉美華與原告意思表示合致之確切時間、
  地點、日期、方式等之積極事實，自應負舉證之責任。
㈣依原告所提出之原證7截圖，對話雙方是否即為原告與被告公司
  原法定代理人劉美華，尚非無疑；假若該對話之雙方確係原告
  與被告公司原法定代理人劉美華，如何能認定斯時確係劉美華
  與原告聯絡，而非他人使用劉美華之Line通訊軟體帳號與原告
  進行對話；況果若原證7之對話真係劉美華於112年6月26日以L
  ine通訊軟體向原告借款200萬元，則為何於原證7第13頁會提
  及「明天請根在帶16萬過去給您OK？」等語，是原證7尚不足
  以證明系爭A、B支票上被告公司與其原負責人劉美華之印章、
  印文、簽名均屬真實。
㈤原告自承原證5之明細表欄位上之手寫記載，均為原告所填寫，
  則該手寫記載是否皆屬實已有可疑；原告復稱原證5之支票存
  入明細表欄位，係擷取之原證8原告之支票代收簿後頁之代收
  票據明細表，惟觀原證8僅顯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代收款項
  紀錄簿」等字，並無國泰世華銀行之用印或其餘證明，無法證
  明原證8真為國泰世華銀行之代收款項紀錄簿，其雖又稱「收
  件蓋章」欄位均有銀行承辦人員用印，惟用印人員僅有姓名，
  並無加註行員、經理等身分，是該用印之人是否確為國泰世華
  銀行承辦人員無從確認，故仍對原證5、原證8支票存入明細表
  之形式上真正予以爭執。
㈥系爭A、B支票之發票日不論是實際上之112年6月27日，亦或是
  票載之發票日112年10月27日，原告迨至113年1月29日始提示
  付款，亦已違背票據法第130條規定提示付款期間，而應依票
  據法第134條但書規定，對被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若原告遵
  期提示，則被告原法定代理人劉美華當時不僅尚未過世，而得
  以親自出面釐清本案爭議，今卻因原告未遵期提示，致被告、
  參加人支出行政規費、律師費用等相關訴訟費用而受有損害，
  且與原告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自得依法請求原告負
  擔損害賠償責任，並以之與原告請求相互抵銷等語。
㈦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輔助被告為訴訟參加，則辯稱：
㈠系爭A、B支票簽立時，被告並未在場，亦未被告知上開事項，
  系爭A、B支票之真實性，容有爭議。又該支票上之「劉美華」
  簽名前後不一，且訴外人劉美華已過世，無從釐清系爭A、B支
  票上「劉美華」簽名字樣之真偽，亦無從確認系爭A、B支票上
  所載被告、劉美華之印文及簽名之真偽，原告應就系爭A、B支
  票之真正負舉證責任。
㈡系爭A、B之票上「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之塗銷因無法證明屬發
  票人故意所為，故不影響「禁止背書轉讓」此一記載之效力，
  而後取得系爭A、B支票之原告，因無取得票據上權利，自不得
  再對被告為票據權利之主張。另原告應說明取得系爭A、B支票
  之經過及相關證明為何，兩造約定之原因債權是否與票面金額
  相符等事，以釐清本件事實及原告是否有以惡意或重大過失取
  得票據、無對價或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系爭A、B支票之情事。
㈢觀諸系爭A、B支票票面所示情形，應可認被告與原告屬於實質
  上直接前後手關係。如原告主張係因被告(實質上為劉美華)向
  其借款，方才收受系爭A、B支票，則因被告否認兩造間存有消
  費借貸契約，原告亦未交付借款，是原告對於消費借貸關係有
  效成立、已交付借款之積極事實，自應負舉證責任等語。並同
  於前述被告之聲明。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發票人應照支票文
  義擔保支票之支付，此票據法第5條第1項、第126條分別定有
  明文。查原告前揭主張，已據其提出系爭A、B支票、退票理由
  單、經濟部商業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等件為證（見本院卷1
  第15至23頁）。被告雖爭執系爭A、B支票上所為被告簽署之訴
  外人劉美華已歿，其不知當時簽署情形，但系爭A、B支票外觀
  「劉美華」簽名前後不一，加諸劉美華現過世，無從釐清系爭
  A、B支票真偽、為何同一人於同一天同二張支票上之簽名會有
  「刘美華」、「劉美華」不同情形，甚為可疑，故否認系爭A
  、B支票真正性云云。但查：被告抗辯之簽署枝微末節，就系
  爭A、B支票正面「劉」、背面為「刘」，僅為人簽署正楷及簡
  寫習慣不同而已；至於「美」字下方兩撇有所差異之尾端勾起
  情形，亦為書寫時之狀態而已，而人之簽署本不受限於同一形
  體簽名，徵以，系爭A、B支票上大小章，因被告對照無誤，並
  無爭執，且查本院曾函詢訴外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世貿分行亦
  覆知本院亦有相同「刘美華」簽名情形，此有該被告留存該行
  之印鑑卡影本存卷為據，且系爭A、B支票上大小章亦經訴外人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世貿分行確實證實與留存印鑑卡上被告印鑑
  一致（見本院卷1第339至352頁），被告僅以票面記載憑票支
  付之「劉美華」為正楷書寫，忽略該欄位本無需簽名，而票面
  發票人欄位已經蓋印同於被告留存印鑑之大小章無誤，其背後
  「刘美華」之簽署方式，亦與留存於銀行印鑑卡之簽署方式相
  當，故系爭A、B支票既經合於支票留存印鑑之大小章及簽署所
  開立，顯為真正，被告或參加人徒爭細末空言質疑，顯然無據
  ，系爭A、B支票發票人欄位印文為真正、背後劉美華簽署亦為
  真正，確實為被告已歿負責人劉美華所簽發及背書之支票無誤
  ，故系爭A、B支票應為真正。原告主張系爭A、B支票之退票理
  由單上記載之退票理由應為「11（發票人簽章不符）」，而非
  「01（存款不足）」等節，系爭A、B支票均被告已歿負責人劉
  美華簽署及親交事實，經核應為事實。
㈡被告另又爭執抗辯系爭A、B支票禁止背書轉讓字樣塗銷，僅蓋
  用訴外人劉美華小章，未再蓋用1次被告大章，依票據法第17
  條不生背書轉讓效力，原告無從執票主張票據權利云云。然系
  爭A、B支票之退票理由單上記載之退票理由為存款不足，本非
　被告所謂「22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或「27更改處未
  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印章」，顯見付款之金融機關依其票據交
  換業務之專業，對於系爭A、B支票之禁止背書劃去記載，亦未
  認有無從辨識或依其記載方式認仍屬禁止背書轉讓票據之情事
  可言。據此，再斟酌系爭A、B支票之開立、簽署，被告為法人
  ，依法本係由發票人被告當時法定代理人劉美華代為簽署及用
  印，並由其以法定代理人身分劃掉刪除禁止背書轉讓之字樣後
  加蓋其用印，而發票人欄位蓋印之法定代理人印文與刪除禁止
  背書轉讓字樣所蓋之印文完全相同，應認訴外人劉美華當時係
  於其所代表被告開票之權限內，以發票人之意，蓋用為法定代
  理人小章之印鑑，於該刪除禁止背書轉讓之字樣，始為合理。
  若認其係以個人身分為之，其應係以支票背面簽署簡寫劉美華
  之方式為之，但僅有發票人始有劃除禁止背書轉讓字樣之權限
  ，原告或訴外人劉美華顯然不可能不知，衡諸該等情況，依據
  票據全體記載旨趣及社會通念，上開被告或參加人爭執之刪除
  禁止背書轉讓記載，應屬有效。被告執此爭執應為受款人劉美
  華個人非以被告法定代理人身分去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云云
  ，衡情難認有理。況且，由原告提出之雙方Line對話記錄，署
  名為訴外人劉美華傳支票照片時間，可知系爭A、B支票「禁止
  背書轉讓」記載係劉美華簽發支票後，依原告要求背書而為塗
  銷，嗣後再依原告要求，又於受款人欄上簽名，以完成背書流
  程（見本院卷1第159至175頁），業足以證明原告主張係發票
  人之被告劃去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一節，應為真正。被告雖
  又質疑該Line對話記錄之真正，但查該對話記錄署名對象為劉
  美華，尚有各對話之日期、內容及傳送照片等等，初步觀之其
  內容連貫、日期依序，且照片內之票據，與卷證之系爭A、B支
  票外觀一致，並有日常對話，難認該證據屬於臨訟偽造變造，
  本院認為經兩相對照本件卷證，此應為真實，被告之抗辯不可
  採，附此說明。又被告再以乃原告於113年1月29日提示系爭A
  、B支票時，收票銀行僅做簡易判斷、訴外人劉美華此時已逝
  世亦無從確認，故認系爭A、B支票禁止背書轉讓未經塗銷云云
  ，依上，亦已無所據。
㈢又按支票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證券上之權利義務悉依證券
  上所載文句而決定其效力，且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只要票
  據為真正，執票人本來不負證明關於給付原因之責任。此係揭
  示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
  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
  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
  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若票據債務人
  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
  條規定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仍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
  由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
  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
  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
  責任分配原則；在原告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
  其債權存在時，固應由被告就債權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
  原告請求確認之債權，倘係票據（票款）債權時，由於票據具
  有無因性（抽象性或無色性）之特質，票據行為一經成立後，
  即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而完全不沾染原因關係之色
  彩。票據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原因關係不
  存在或無效，並不影響票據行為之效力，執票人仍得依票據文
  義行使權利。因此，於票據債務人請求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時
  ，執票人僅須就該票據之真實，即票據是否為發票人作成之事
  實，負證明之責，至於執票人對於該票據作成之原因為何，則
  無庸證明。如票據債務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主張其與執票人
  間有抗辯事由存在時，原則上仍應由票據債務人負舉證責任，
  以貫徹票據無因性之本質，與維護票據之流通性。是以，票據
  上權利之行使，既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從而，執票人
  本於票據關係請求票據債務人給付票款，並提出真正有效之票
  據以為立證方法時，自應認為執票人就票據給付請求權發生所
  須具備之特別要件，已負舉證之責，此時，票據債務人應就自
  己與執票人間存有票據法第13條、第14條等抗辯事由時，應由
  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存在之事實負責舉證，且因執票人就
  票據原因之存在，本不負舉證之責，自不得以其主張係由於某
  種原因持有票據，該原因為票據債務人否認，即認應轉換舉證
  責任，改由執票人就票據原因之存在負責舉證，否則，殊與舉
  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有違。
㈣查：被告又舉兩造為直接前後手，僅因被告已歿法定代理人係
  以先開票於己再背書轉讓原告方式，被告抗辯無交付借款之原
  因債權不存在云云。然被告既不爭執兩造屬直接前後手關係，
  被告本得以其自己與原告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原告，然依前
  所述，票據關係既為無因債權，票據之真正原告業已證明，即
  可請求被告給付票款，被告縱欲主張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拒絕
  給付票款，依前所述，應先負完全舉證之責。然而，原告亦已
  提出其與被告間乃因被告已歿之法定代理人劉美華以被告公司
  票及其之背書雙重擔保借貸，並提出匯款200萬元至訴外人劉
  美華指定定帳戶之存摺憑證（見本院卷1第137至141頁），是
  被告質疑尚未交付200萬元借款，已屬不可採。原告就其主張
  被告應給付系爭A、B支票之票款，已提出上開合乎雙方交易常
  情之具體事證，並經本院審認後認屬可採，被告爭執系爭A、B
  支票真正性無可採，其爭執原因關係債務不存在或已消滅，亦
  未提出何以仍簽發系爭A、B支票之具體事由，僅係空言稱因不
  知道當時簽發情形，應由原告舉證證明雙方有借貸合意或交付
  借款之人事時地等證明或說明云云，已與前揭本院闡明之票據
  債權舉證責任相悖，當無可採，更何況，原告亦已又陳明：系
  爭A、B支票開立之相關借貸乃因被告天母工程案等語無誤，並
  提出前述國泰世華銀行代收款項紀錄簿、存摺影本及對話記錄
  為證（見本院卷1第235至249頁），該署名劉美華之人確實提
  及調借之錢為天母工程需要用等語無訛，隨即，即有原告方前
  後傳送之200萬元相關電匯交易成功影像，且訴外人華南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業已函覆本院原告匯入款之該帳號即為訴外
  人劉美華所申設、使用無疑，有該函覆在卷可據（見本院卷1
  第255頁），是原告本件主張，當有所憑，自可憑信。
㈤承上所述，依原告前述主張及舉證，系爭A、B支票，確係因借
  貸關係而由被告已歿法定代理人劉美華親自開立之被告公司票
  ，並由訴外人劉美華以背書方式轉讓由原告執有，目的在作為
  借款擔保之用，應屬明確。參加人雖又抗辯因為原告遲於提示
  系爭A、B支票導致被告受有損失，被告就損害為抵銷抗辯云云
  ，然被告認其所損失僅為如果遵期提示，被告可由訴外人劉美
  華親自釐清，現因而支出規費、律師費用受損云云，然本院衡
  之本件訴訟進行中，原告慣秉持誠摯說明原則，對被告質疑部
  分積極說明、提出事證，被告並無舉證其所抗辯事項，僅一再
  多方質疑意在免除票據債務負擔，則其因應反對原告之本件請
  求而支出訴訟規費、律師費用，為其基於處分權主義下、為保
  障該方權益之訴訟行為導致，無從認與原告怠於提示一事有何
  相關之因果關係，被告執此抵銷規費、律師費用等，亦無提出
  具體事證或實際支出數額，顯為空言抗辯，亦無可採，在此敘
  明。參加人又抗辯系爭B支票記載發票日為112年10月27日，非
  前述對話記錄提及之同月28日一定返還，故上開對話記錄有疑
  義云云，然查對話記錄中照片，關於系爭A、B支票之票載日期
  本為112年10月27日及28日，核對後可認並無改變，與署名劉
  美華之人所提及：一定於同月28日前返還等語之意思一致，並
  無何顯然可疑之處，參加人應僅係挑剔細節，但於事證之真正
  性認定上並無意義，其於此抗辯，亦無可採，附此說明。據上
  ，原告主張系爭A、B支票所載票據債權未獲清償，而向被告行
  使票據權利，被告抗辯既無所據，原告主張，即應屬可採。
五、再按執票人向支票債務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請求自為付款提
    示日起之利息，如無約定利率者，依年利6釐（6％）計算，
    此為票據法第133條定有明文。綜上所述，原告依前述票據
    法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000,000元，及自退票
    日之113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6款簡易訴訟事件所為
    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
    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被告之陳
    明，諭知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
    ，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6條第1項前
    段、第91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徐千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蘇冠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2487號
原      告  陳志成  
訴訟代理人  賴錫卿律師
            黃永嘉律師
被      告  維林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顧定軒律師
參  加  人  劉美惠  


訴訟代理人  汪令珩律師
            尹良律師  
複  代理人  鄭景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0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參加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參加人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0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依法令得為訴訟上行為之代理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第52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之原法定代理人業於民國113年1月16日死亡，致無人得為被告為訴訟行為，本院業依原告之聲請，裁定選任顧定軒律師為被告之特別代理人，代表被告進行訴訟，合先敘明。
二、又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參加人於本件訴訟繫屬中，具狀表明其就兩造間給付票款事件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為輔助被告而聲請參加訴訟等語，原告既未爭議，而參加人陳明其為被告已歿法定代理人之繼承人，核尚與前揭規定無不合，應予准許，併此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執有被告所簽發、付款人均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世貿分行，而發票日為112年10月27日、票號WT0000000號、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之支票1紙（下稱系爭B支票）；及發票日為112年10月28日、票號WT0000000、票面金額100萬元之支票1紙（下稱系爭A支票）；系爭A、B支票經前手劉美華背書轉讓予原告、並經原告於113年1月29日為付款之提示，然經提示後，竟以存款不足而遭受退票，未獲兌現。
㈡原告取得該系爭A、B支票之緣由，係因被告公司原負責人劉美華因資金需求而有意向原告借款，為取信於原告，遂提出以被告公司票、並由劉美華親自背書作為借款之擔保，原告見所貸與款項有被告公司票及劉美華為其背書之雙重擔保，故而同意借款予劉美華。原告於112年6月27日自劉美華處取得系爭A、B支票後，旋即將該2紙支票存入銀行，並於當日及次日分別匯款100萬元至劉美華之華南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原告取得系爭A、B支票之原因關係為消費借貸，過程中並無惡意或重大過失等情事，且係以相當之對價而取得。
㈢系爭A、B支票上之被告與原負責人劉美華之印章、印文、簽名均為真正。蓋劉美華於112年6月2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借款200萬元，並言明於同年10月28日返還，原告要求劉美華開立2張支票作為借款擔保，劉美華隨即簽發2紙被告公司票（即系爭A、B支票），從劉美華傳到Line群組上之支票照片內容以觀，支票正面發票人欄位上確實蓋有被告之公司大章及原負責人劉美華之小章。另劉美華於系爭A、B支票背面虛線左側簽署「刘美華」文字，再傳到line群組上讓原告確認，由此可證系爭A、B支票背面虛線左側之「刘美華」之簽名為劉美華親簽。又原告告知劉美華背書之位置錯誤，且需塗銷系爭A、B支票正面之「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劉美華隨即塗銷系爭A、B支票正面之「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並於支票背面虛線右側簽署「刘美華」之文字，上述過程有原告與劉美華之line群組對話紀錄可稽。因劉美華於系爭A、B支票背面背書，原告要求劉美華於支票正面受款人欄位上也要簽名，並要求久鼎公司也要在支票背面共同背書。從Line對話群組中劉美華所傳照片可知，此時2紙支票正面受款人欄位上已有「劉美華」之簽名，背面則蓋有久鼎公司大小章之印文，足證2紙支票正面受款人欄位上之劉美華簽名及支票背面之久鼎公司大小章印文均由劉美華所為。至於劉美華之簽名前後不一，因劉美華均委由其公司會計協助開立票據事宜，故支票正面之簽名應係劉美華授權其公司會計代簽，因而導致簽名前後不一。而依Line截圖內容可知，劉美華係在原告之要求下，一步步完成簽發之行為，且劉美華當時為被告公司之負責人，本應有簽發公司票之權限，授權公司會計在支票正面受款人欄位簽署劉美華之名，亦符合一般商業習慣。
㈣系爭A、B支票發票人係由被告及其當時法定代理人劉美華共同用印為之，並由其法定代理人劉美華於刪除禁止背書轉讓之字樣後加蓋用印，而發票人欄位蓋印之法定代理人印章印文與刪除禁止背書轉讓字樣上蓋印之印章印文明顯屬於同一顆印章，應認劉美華係於其代表權限內，以發票人之意蓋用法定代理人之印章於刪除禁止背書轉讓之字樣，上開刪除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自應有效。再者，受款人欄位之姓名係以文字書寫，而非蓋印法定代理人劉美華之印章，依據票據全體記載旨趣及社會通念，系爭A、B支票上「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上蓋印之印章，形式上足以一眼斷定係發票人即被告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意，而非受款人劉美華個人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意。又從Line對話群組中劉美華所傳支票照片時間序可知，系爭A、B支票之「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係劉美華簽發支票後，依原告要求背書而塗銷，嗣後再依原告要求於受款人欄上簽名以完成背書流程，足以證明劉美華係以發票人之意塗銷「禁止背書轉讓」，再於受款人欄位簽名並於支票背面背書。況倘若禁止轉讓背書記載之塗銷為無權塗銷，則原告將系爭A、B支票向上海商業銀行提示時，退票理由應為「22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或「27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簽章」，然系爭A、B支票之退票理由為存款不足，顯見付款銀行對於支票正面之禁止轉讓背書記載塗銷，亦認為屬有權塗銷。
㈤原證5之支票存入明細表欄位，其表格及文字均為印刷而成，顯係截取自原告之支票代收簿之後頁之代收票據明細表，並非原告手寫製成，其形式上真正，應無疑義。又依銀行支票託收規定，代收簿或存摺後頁之代收票據明細表各欄位（支票到期、帳號、票號、金額、發票單位）應詳細填寫。則原證5之支票存入明細表欄位上之手寫記載，均為原告將系爭A、B支票存入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時，依上述規定而填寫。而明細表「收件蓋章」欄位均有銀行承辦人員用印，顯見系爭A、B支票業經託收銀行確認無訛後存入原告之支存帳戶，益徵支票存入明細表之記載內容亦具備形式上真正。另從原告之國泰世華銀行之存摺支出存入明細可知，112年6月27日、28日確實有各自匯款100萬元之事實。又比對匯款紀錄與存摺支出存入明細內容可知，原告於112年6月27日自該帳戶匯出100萬元後，帳戶之可用餘額為577,561元，而原告於112年6月26日第一次匯款前，存摺之結存金額為1,577,561元，於次日匯款100萬元後之結存金額則為577,561元而與匯款紀錄之可用餘額相符。而該帳戶同日亦有一筆託收本交金額805,970元匯入帳戶，故而112年6月27日帳戶結存金額為1,383,531元；又原告於112年6月28日自該帳戶匯出100萬元後，帳戶之可用餘額為383,531元，而原告帳戶之結存金額亦為383,531元而與匯款紀錄之可用餘額相符。據此，原證6匯款紀錄之真實性，應無疑義。被告雖對原證6上所載之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是否為劉美華所有為爭執，然依原告與劉美華之112年6月27日至28日Line對話紀錄可知，原告確實於112年6月27日、28日分別匯款100萬元至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而匯款原因為劉美華為天母工程乙案向原告借貸。而原告於匯款後將原證6之匯款紀錄傳至與劉美華之群組後，劉美華旋即以貼圖「謝謝您」回覆。由此可知，劉美華於原告匯款後隨即以貼圖回覆，其目的應在於向原告表達已收到款項之意思，顯見劉美華對於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應具有支配權限，而可自行運用該帳戶內之資金。
㈥被告雖質疑原證7截圖，對話雙方是否即為原告與劉美華，惟原證7截圖係摘錄自原告與劉美華間之Line好友聊天室對話紀錄，而Line使用者須互加Line好友後，才能點擊好友頭像貼圖開啟聊天室對話。原告與劉美華須依Line通訊軟體之規定於Line上互加好友後，才能透過Line聯繫。因此，原證7截圖之對話雙方原則上可推定為原告與劉美華。今被告質疑截圖上與原告對話之人非為劉美華，然上開事實屬於權利障礙事實，依舉證責任分配之法理，自應由主張權利障礙事實之被告就「截圖上與原告對話之人非劉美華本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另原證7第13頁截圖有提及「明天請根在帶16萬過去給您OK？」，被告質疑豈有未借款前即先還款之理，然劉美華除本件之外，對原告尚有其他借貸關係存在，且目前亦涉訟中，則上開截圖內容提及之16萬元，應與原告與劉美華間之其他借貸關係有關。
㈦從華南商業銀行檢附之存戶印鑑更換(含掛失)申請書上所載劉美華簽名，其姓氏之筆劃有正體字「劉」字與簡體字「刘」字二者並存，足徵劉美華簽署自己姓名時會繁簡交替使用，是系爭A、B支票正面與背面之劉美華簽名，姓氏部分雖有繁簡字體之不同，但從上開存戶印鑑更換(含掛失)申請書上之劉美華簽名有繁簡兩種字體之情形以觀，應可認定系爭A、B支票正面繁體字簽名與背面簡體字簽名均為劉美華所親簽。次就華南商業銀行檢附被告公司之歷次存戶印鑑更換（含掛失）申請書與變更留存印鑑證明等資料，被告公司就其於華南商業銀行設立之存款帳戶，確實有多次變更印鑑章之事實。末就系爭A、B支票正面之被告公司大小章印文是否與留存於銀行之印鑑式樣相符乙事，華南商業銀行雖提供被告公司之歷次存戶印鑑更換（含掛失）申請書與變更留存印鑑證明等資料，然系爭A、B支票之發票銀行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世貿分行，而非華南商業銀行，則華南商業銀行提供之被告公司歷次變更留存印鑑式樣，無從與系爭A、B支票正面之被告公司大小章印文相互比對。
㈧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113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則以：
㈠原告主張系爭A、B支票為被告簽發，經轉讓與前手劉美華後，再背書轉讓予原告，然支票簽立時，被告並未在場，亦未被告知上開事項，系爭A、B支票之真實性，容有爭議。又該支票上之「劉美華」簽名前後不一(正面為「劉」，背面為「刘」；「美」字下方兩撇有所差異；正面「華」字尾端無勾起、背面「華」字尾端有勾起)，加諸劉美華現已過世，無從釐清系爭A、B支票上「劉美華」簽名字樣之真偽，故實無從確認系爭A、B支票上所謂被告、劉美華之印章、印文、簽名之真偽。且為何同一人於同一天同二張支票上之簽名會有「刘美華」、「劉美華」之不同情形，甚為可疑。從而，本件被告既否認系爭A、B支票為其所簽發，依前揭說明，原告就系爭A、B支票之真正即負有舉證責任。又被告並不知時任董事長劉美華以被告名義開立系爭A、B支票一事且無涉入事件經過，而原告應當能輕易說明及證明其取得系爭A、B支票之經過，依誠信原則對原告課以事案解明義務亦無過苛之情，加諸訴外人劉美華現已過世，故請原告解明本案之相關事實乃屬必要，方能釐清相關事實及原告取得系爭A、B支票之經過，並能釐清原告有無票據法第14條惡意或重大過失取得票據，或無對價或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票據之情事。
㈡系爭A、B支票上「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之塗銷，因無法證明屬發票人故意所為，故不影響「禁止背書轉讓」此一記載之效力，而後取得系爭A、B支票之原告，因無取得票據上權利，自不得再對被告為票據權利之主張。系爭A、B支票之禁止背書轉讓記載被劃上一直線以示塗銷，惟其上僅蓋有發票人即時任法定代理人劉美華之印章印文，而無蓋有發票人之公司印章，形式上難以一眼斷定究係發票人即被告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意或係受款人即訴外人劉美華個人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意，且原告稱劉美華於112年6月26日向原告借貸200萬元，足徵上開塗消「禁止轉讓背書」記載之意乃劉美華個人所為，難以直接認定發票人即被告有為「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依票據法第17條規定，不發生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之效力。又發票人即被告既未塗銷系爭A、B支票上之禁止轉讓背書記載，原告自不得再執系爭A、B支票對被告主張票據權利。而原告又稱倘若塗銷禁止轉讓背書為無權塗銷，則原告向上海商業銀行提示時，退票理由應為「22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或「27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印章」，惟原告於113年1月29日向上海商銀提示系爭A、B支票時，上海商銀本僅能就系爭A、B支票進行簡易判斷，而劉美華此時已逝世，縱有疑問，上海商銀亦無從進行考證確認，是以此斷定系爭A、B支票上之禁止背書轉讓塗銷屬於有權塗銷，似嫌速斷。
㈢觀系爭A、B支票票面可知，均係被告斯時董事長劉美華以被告名義開立上開支票於己，並再自行以久鼎資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久鼎公司，當時亦為劉美華擔任董事長)背書增加債信，後始背書轉讓予原告，係上開前段部分即系爭A、B支票轉讓予原告前，因均係訴外人劉美華所為，應視為一整體，是被告與原告於本件中堪認屬實質上之直接前後手關係，自得提出原因關係之抗辯。是如原告主張係因被告(實質上為劉美華)向其借款，方收受系爭A、B支票作為擔保，則因被告否認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契約，原告亦未交付借款，而被告原法定代理人劉美華已於113年1月間逝世，是原告對於消費借貸關係有效成立、已交付借款、劉美華與原告意思表示合致之確切時間、地點、日期、方式等之積極事實，自應負舉證之責任。
㈣依原告所提出之原證7截圖，對話雙方是否即為原告與被告公司原法定代理人劉美華，尚非無疑；假若該對話之雙方確係原告與被告公司原法定代理人劉美華，如何能認定斯時確係劉美華與原告聯絡，而非他人使用劉美華之Line通訊軟體帳號與原告進行對話；況果若原證7之對話真係劉美華於112年6月26日以Line通訊軟體向原告借款200萬元，則為何於原證7第13頁會提及「明天請根在帶16萬過去給您OK？」等語，是原證7尚不足以證明系爭A、B支票上被告公司與其原負責人劉美華之印章、印文、簽名均屬真實。
㈤原告自承原證5之明細表欄位上之手寫記載，均為原告所填寫，則該手寫記載是否皆屬實已有可疑；原告復稱原證5之支票存入明細表欄位，係擷取之原證8原告之支票代收簿後頁之代收票據明細表，惟觀原證8僅顯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代收款項紀錄簿」等字，並無國泰世華銀行之用印或其餘證明，無法證明原證8真為國泰世華銀行之代收款項紀錄簿，其雖又稱「收件蓋章」欄位均有銀行承辦人員用印，惟用印人員僅有姓名，並無加註行員、經理等身分，是該用印之人是否確為國泰世華銀行承辦人員無從確認，故仍對原證5、原證8支票存入明細表之形式上真正予以爭執。
㈥系爭A、B支票之發票日不論是實際上之112年6月27日，亦或是票載之發票日112年10月27日，原告迨至113年1月29日始提示付款，亦已違背票據法第130條規定提示付款期間，而應依票據法第134條但書規定，對被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若原告遵期提示，則被告原法定代理人劉美華當時不僅尚未過世，而得以親自出面釐清本案爭議，今卻因原告未遵期提示，致被告、參加人支出行政規費、律師費用等相關訴訟費用而受有損害，且與原告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自得依法請求原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並以之與原告請求相互抵銷等語。
㈦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輔助被告為訴訟參加，則辯稱：
㈠系爭A、B支票簽立時，被告並未在場，亦未被告知上開事項，系爭A、B支票之真實性，容有爭議。又該支票上之「劉美華」簽名前後不一，且訴外人劉美華已過世，無從釐清系爭A、B支票上「劉美華」簽名字樣之真偽，亦無從確認系爭A、B支票上所載被告、劉美華之印文及簽名之真偽，原告應就系爭A、B支票之真正負舉證責任。
㈡系爭A、B之票上「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之塗銷因無法證明屬發票人故意所為，故不影響「禁止背書轉讓」此一記載之效力，而後取得系爭A、B支票之原告，因無取得票據上權利，自不得再對被告為票據權利之主張。另原告應說明取得系爭A、B支票之經過及相關證明為何，兩造約定之原因債權是否與票面金額相符等事，以釐清本件事實及原告是否有以惡意或重大過失取得票據、無對價或以不相當對價取得系爭A、B支票之情事。
㈢觀諸系爭A、B支票票面所示情形，應可認被告與原告屬於實質上直接前後手關係。如原告主張係因被告(實質上為劉美華)向其借款，方才收受系爭A、B支票，則因被告否認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契約，原告亦未交付借款，是原告對於消費借貸關係有效成立、已交付借款之積極事實，自應負舉證責任等語。並同於前述被告之聲明。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發票人應照支票文義擔保支票之支付，此票據法第5條第1項、第12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前揭主張，已據其提出系爭A、B支票、退票理由單、經濟部商業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等件為證（見本院卷1第15至23頁）。被告雖爭執系爭A、B支票上所為被告簽署之訴外人劉美華已歿，其不知當時簽署情形，但系爭A、B支票外觀「劉美華」簽名前後不一，加諸劉美華現過世，無從釐清系爭A、B支票真偽、為何同一人於同一天同二張支票上之簽名會有「刘美華」、「劉美華」不同情形，甚為可疑，故否認系爭A、B支票真正性云云。但查：被告抗辯之簽署枝微末節，就系爭A、B支票正面「劉」、背面為「刘」，僅為人簽署正楷及簡寫習慣不同而已；至於「美」字下方兩撇有所差異之尾端勾起情形，亦為書寫時之狀態而已，而人之簽署本不受限於同一形體簽名，徵以，系爭A、B支票上大小章，因被告對照無誤，並無爭執，且查本院曾函詢訴外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世貿分行亦覆知本院亦有相同「刘美華」簽名情形，此有該被告留存該行之印鑑卡影本存卷為據，且系爭A、B支票上大小章亦經訴外人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世貿分行確實證實與留存印鑑卡上被告印鑑一致（見本院卷1第339至352頁），被告僅以票面記載憑票支付之「劉美華」為正楷書寫，忽略該欄位本無需簽名，而票面發票人欄位已經蓋印同於被告留存印鑑之大小章無誤，其背後「刘美華」之簽署方式，亦與留存於銀行印鑑卡之簽署方式相當，故系爭A、B支票既經合於支票留存印鑑之大小章及簽署所開立，顯為真正，被告或參加人徒爭細末空言質疑，顯然無據，系爭A、B支票發票人欄位印文為真正、背後劉美華簽署亦為真正，確實為被告已歿負責人劉美華所簽發及背書之支票無誤，故系爭A、B支票應為真正。原告主張系爭A、B支票之退票理由單上記載之退票理由應為「11（發票人簽章不符）」，而非「01（存款不足）」等節，系爭A、B支票均被告已歿負責人劉美華簽署及親交事實，經核應為事實。
㈡被告另又爭執抗辯系爭A、B支票禁止背書轉讓字樣塗銷，僅蓋用訴外人劉美華小章，未再蓋用1次被告大章，依票據法第17條不生背書轉讓效力，原告無從執票主張票據權利云云。然系爭A、B支票之退票理由單上記載之退票理由為存款不足，本非
　被告所謂「22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或「27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印章」，顯見付款之金融機關依其票據交換業務之專業，對於系爭A、B支票之禁止背書劃去記載，亦未認有無從辨識或依其記載方式認仍屬禁止背書轉讓票據之情事可言。據此，再斟酌系爭A、B支票之開立、簽署，被告為法人，依法本係由發票人被告當時法定代理人劉美華代為簽署及用印，並由其以法定代理人身分劃掉刪除禁止背書轉讓之字樣後加蓋其用印，而發票人欄位蓋印之法定代理人印文與刪除禁止背書轉讓字樣所蓋之印文完全相同，應認訴外人劉美華當時係於其所代表被告開票之權限內，以發票人之意，蓋用為法定代理人小章之印鑑，於該刪除禁止背書轉讓之字樣，始為合理。若認其係以個人身分為之，其應係以支票背面簽署簡寫劉美華之方式為之，但僅有發票人始有劃除禁止背書轉讓字樣之權限，原告或訴外人劉美華顯然不可能不知，衡諸該等情況，依據票據全體記載旨趣及社會通念，上開被告或參加人爭執之刪除禁止背書轉讓記載，應屬有效。被告執此爭執應為受款人劉美華個人非以被告法定代理人身分去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云云，衡情難認有理。況且，由原告提出之雙方Line對話記錄，署名為訴外人劉美華傳支票照片時間，可知系爭A、B支票「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係劉美華簽發支票後，依原告要求背書而為塗銷，嗣後再依原告要求，又於受款人欄上簽名，以完成背書流程（見本院卷1第159至175頁），業足以證明原告主張係發票人之被告劃去塗銷「禁止背書轉讓」一節，應為真正。被告雖又質疑該Line對話記錄之真正，但查該對話記錄署名對象為劉美華，尚有各對話之日期、內容及傳送照片等等，初步觀之其內容連貫、日期依序，且照片內之票據，與卷證之系爭A、B支票外觀一致，並有日常對話，難認該證據屬於臨訟偽造變造，本院認為經兩相對照本件卷證，此應為真實，被告之抗辯不可採，附此說明。又被告再以乃原告於113年1月29日提示系爭A、B支票時，收票銀行僅做簡易判斷、訴外人劉美華此時已逝世亦無從確認，故認系爭A、B支票禁止背書轉讓未經塗銷云云，依上，亦已無所據。
㈢又按支票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證券上之權利義務悉依證券上所載文句而決定其效力，且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只要票據為真正，執票人本來不負證明關於給付原因之責任。此係揭示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仍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在原告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債權存在時，固應由被告就債權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原告請求確認之債權，倘係票據（票款）債權時，由於票據具有無因性（抽象性或無色性）之特質，票據行為一經成立後，即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而完全不沾染原因關係之色彩。票據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原因關係不存在或無效，並不影響票據行為之效力，執票人仍得依票據文義行使權利。因此，於票據債務人請求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時，執票人僅須就該票據之真實，即票據是否為發票人作成之事實，負證明之責，至於執票人對於該票據作成之原因為何，則無庸證明。如票據債務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主張其與執票人間有抗辯事由存在時，原則上仍應由票據債務人負舉證責任，以貫徹票據無因性之本質，與維護票據之流通性。是以，票據上權利之行使，既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從而，執票人本於票據關係請求票據債務人給付票款，並提出真正有效之票據以為立證方法時，自應認為執票人就票據給付請求權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已負舉證之責，此時，票據債務人應就自己與執票人間存有票據法第13條、第14條等抗辯事由時，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存在之事實負責舉證，且因執票人就票據原因之存在，本不負舉證之責，自不得以其主張係由於某種原因持有票據，該原因為票據債務人否認，即認應轉換舉證責任，改由執票人就票據原因之存在負責舉證，否則，殊與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有違。
㈣查：被告又舉兩造為直接前後手，僅因被告已歿法定代理人係以先開票於己再背書轉讓原告方式，被告抗辯無交付借款之原因債權不存在云云。然被告既不爭執兩造屬直接前後手關係，被告本得以其自己與原告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原告，然依前所述，票據關係既為無因債權，票據之真正原告業已證明，即可請求被告給付票款，被告縱欲主張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拒絕給付票款，依前所述，應先負完全舉證之責。然而，原告亦已提出其與被告間乃因被告已歿之法定代理人劉美華以被告公司票及其之背書雙重擔保借貸，並提出匯款200萬元至訴外人劉美華指定定帳戶之存摺憑證（見本院卷1第137至141頁），是被告質疑尚未交付200萬元借款，已屬不可採。原告就其主張被告應給付系爭A、B支票之票款，已提出上開合乎雙方交易常情之具體事證，並經本院審認後認屬可採，被告爭執系爭A、B支票真正性無可採，其爭執原因關係債務不存在或已消滅，亦未提出何以仍簽發系爭A、B支票之具體事由，僅係空言稱因不知道當時簽發情形，應由原告舉證證明雙方有借貸合意或交付借款之人事時地等證明或說明云云，已與前揭本院闡明之票據債權舉證責任相悖，當無可採，更何況，原告亦已又陳明：系爭A、B支票開立之相關借貸乃因被告天母工程案等語無誤，並提出前述國泰世華銀行代收款項紀錄簿、存摺影本及對話記錄為證（見本院卷1第235至249頁），該署名劉美華之人確實提及調借之錢為天母工程需要用等語無訛，隨即，即有原告方前後傳送之200萬元相關電匯交易成功影像，且訴外人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業已函覆本院原告匯入款之該帳號即為訴外人劉美華所申設、使用無疑，有該函覆在卷可據（見本院卷1第255頁），是原告本件主張，當有所憑，自可憑信。
㈤承上所述，依原告前述主張及舉證，系爭A、B支票，確係因借貸關係而由被告已歿法定代理人劉美華親自開立之被告公司票，並由訴外人劉美華以背書方式轉讓由原告執有，目的在作為借款擔保之用，應屬明確。參加人雖又抗辯因為原告遲於提示系爭A、B支票導致被告受有損失，被告就損害為抵銷抗辯云云，然被告認其所損失僅為如果遵期提示，被告可由訴外人劉美華親自釐清，現因而支出規費、律師費用受損云云，然本院衡之本件訴訟進行中，原告慣秉持誠摯說明原則，對被告質疑部分積極說明、提出事證，被告並無舉證其所抗辯事項，僅一再多方質疑意在免除票據債務負擔，則其因應反對原告之本件請求而支出訴訟規費、律師費用，為其基於處分權主義下、為保障該方權益之訴訟行為導致，無從認與原告怠於提示一事有何相關之因果關係，被告執此抵銷規費、律師費用等，亦無提出具體事證或實際支出數額，顯為空言抗辯，亦無可採，在此敘明。參加人又抗辯系爭B支票記載發票日為112年10月27日，非前述對話記錄提及之同月28日一定返還，故上開對話記錄有疑義云云，然查對話記錄中照片，關於系爭A、B支票之票載日期本為112年10月27日及28日，核對後可認並無改變，與署名劉美華之人所提及：一定於同月28日前返還等語之意思一致，並無何顯然可疑之處，參加人應僅係挑剔細節，但於事證之真正性認定上並無意義，其於此抗辯，亦無可採，附此說明。據上，原告主張系爭A、B支票所載票據債權未獲清償，而向被告行使票據權利，被告抗辯既無所據，原告主張，即應屬可採。
五、再按執票人向支票債務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請求自為付款提示日起之利息，如無約定利率者，依年利6釐（6％）計算，此為票據法第133條定有明文。綜上所述，原告依前述票據法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000,000元，及自退票日之113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6款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被告之陳明，諭知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6條第1項前段、第91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徐千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蘇冠璇




